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重家上更一字第14號

上  訴  人  陳湄綺 

訴訟代理人  楊珮如律師

上  訴  人  郭綻洋 

訴訟代理人  紀冠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0

6年4月17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4年度婚字第176第、第276號第

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陳湄綺並為訴

之追加，本院於111年5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甲○○給付超過新臺幣玖拾壹萬參仟壹佰參拾

柒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該訴訟費用之裁

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乙○○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

三、甲○○其餘上訴駁回。

四、甲○○就新臺幣玖拾壹萬參仟壹佰參拾柒元部分，應給付乙

○○自民國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起至本判決確定日前一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五、乙○○之上訴及其餘追加之訴均駁回。　　

六、廢棄改判部分之第一審訴訟費用，由乙○○負擔。第二審訴

訟費用，關於乙○○上訴部分，由乙○○負擔；關於甲○○

上訴部分，由甲○○負擔百分之十三，餘由乙○○負擔。關

於乙○○追加之訴部分，由甲○○負擔百分之十一，餘由乙

○○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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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446條第l項但書、第255條第l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

上訴人乙○○於原審起訴請求上訴人甲○○應給付剩餘財產

差額半數新台幣(未註明幣別者同)836萬4,508元及自本判決

確定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嗣於本院審理期間，追加請求

甲○○再給付上開金額自民國104年11月25日起至本判決確

定日前1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二第22頁)，核其所

為請求金額之增加，係屬聲明之擴張，核符上開規定，應予

准許。

乙、實體方面：　　

一、乙○○主張：兩造於92年11月23日結婚，嗣於104年11月24

日在原法院成立訴訟上和解離婚，兩造婚姻關係既已消滅，

且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伊得請求分配剩餘財產，並以104年4

月23日為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基準日(下稱基準日)。伊於基

準日所存之婚後財產共計1,471萬2,394元，扣除婚後債務1,

037萬9,389元後，可供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為433萬3,005元

(乙○○誤算為433萬3,015元，詳如附表一所示)；甲○○於

基準日所存之婚後財產(詳如附表二所示)加計其以婚後財產

清償婚前債務619萬6,197元，共計6,561萬8,834元，扣除婚

後債務3,736萬0,617元及以婚前財產清償婚後債務707萬3,5

00元，甲○○可供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為2,118萬4,717元，

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1,685萬1,702元，伊得請求平均分配83

6萬4,508元等情。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求為命

甲○○如數給付，及加付自104年11月25日起算法定遲延利

息之判決(乙○○逾上開範圍之請求，未繫屬本院，茲不贅

述)。　

二、甲○○則以：乙○○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除附表一所示外，

尚包括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00○00○00號地下

一層至地下二層之停車位(下稱○○車位)應有部分1/2、人

民幣存款2008.34元(折算新臺幣為9,853元)、玉山銀行存款

31萬1,514元、新企配基金47萬8,110元，且應追加計算其惡

意處分45萬元，乙○○之婚後財產應為1,602萬6,912元，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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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婚後債務898萬4,889元(即土地銀行貸款846萬元、玉山銀

行借款52萬4,889元)，可供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為704萬2,0

23.5元；伊於基準日所存之婚後財產共計5,871萬3,616.5

元，扣除婚後債務3,736萬0,617元、以婚前財產清償婚後債

務1,408萬5,654元(已扣除補償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債務509

萬9,378元)、對郭振生之借款100萬元、許秀足匯款35萬

元，伊可供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為569萬1,407.5元，乙○○

之婚後財產大於伊，不得向伊請求平均分配剩餘財產差額等

語，資為抗辯。

　　並提起反訴主張：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135萬0,616元，伊得

請求平均分配67萬5,308元等情，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

項規定，求為命乙○○如數給付，及自104年11月25日加計

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三、乙○○對於甲○○之反訴則抗辯：甲○○之剩餘財產大於

伊，其請求剩餘財產分配為無理由等語。　　　　

四、原審判命甲○○給付乙○○644萬5,297元本息，並駁回乙○

○其餘請求，另就反訴部分為甲○○敗訴之判決。兩造各就

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乙○○並為訴之追加(擴張)。

　㈠乙○○上訴部分：　

　⒈上訴及擴張之訴聲明：

　⑴原判決關於駁回乙○○後開第2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

之聲請，均廢棄。

　⑵甲○○應再給付乙○○191萬9,211元，及本判決確定之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⑶(擴張之訴)甲○○就836萬4,508元部分，應給付乙○○自10

4年11月25日起至本判決確定日前1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

　⑷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⒉甲○○答辯聲明：

　⑴乙○○之上訴及擴張之訴均駁回。

  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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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甲○○上訴部分：　

　⒈上訴聲明：

　⑴原判決關於①命甲○○給付乙○○644萬5,297元本息及該部

分假執行之宣告；②駁回甲○○後開第3項之訴部分及該部

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

　⑵上開廢棄①部分，乙○○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

  ⑶乙○○應給付甲○○67萬5,308元，及自104年11月25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⑷第3項給付，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⒉乙○○答辯聲明：

　⑴甲○○之上訴駁回。

　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前審卷三第75-79頁、第112頁、本

院卷一第626-629頁、第637頁、第658-661頁、第681頁）

  ㈠兩造於92年11月23日結婚，嗣於104年11月24日在原法院成

立訴訟上和解離婚。

  ㈡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亦未曾經法院宣告改用分別財

產制，應適用法定財產制，並以本件乙○○起訴時之104年4

月23日，作為計算剩餘財產之基準日。

  ㈢乙○○名下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號6樓房屋

及坐落土地（下稱○○房地)，為兩造與他人合資購買，不

列入兩造之剩餘財產計算範圍。

  ㈣乙○○剩餘財產及婚後債務如下：

  ⒈如附表一所示之婚後財產。

　⒉婚後債務：土地銀行借款846萬元、玉山銀行借款至少52萬

4,889元(逾此範圍有爭執)。

  ㈤甲○○剩餘財產及婚後債務如下：

  ⒈如附表二所示之婚後財產(惟○○車位應有部分1/2之價值有

爭執)。 

　⒉如附表二所示婚後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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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乙○○應受分配之剩餘財產範圍及價值為何？

  ⒈乙○○所有之○○車位應有部分1/2應計入剩餘財產範圍，

價值以100萬元計算：

　⑴乙○○主張其係以甲○○所贈款項支付向訴外人謝義明買受

○○車位應有部分1/2之價金100萬元，屬無償取得，不應計

入乙○○之婚後財產云云，固提出乙○○、甲○○之合作金

庫國醫中心分行帳戶交易明細表(見本院前審卷一第245頁、

本院卷一第99-100頁)為憑。惟，甲○○出售其婚前購買之

台北市○○○路0段000巷00弄00號5樓房地（下稱○○○路

房地），分別於99年9月21日、同年10月6日收受動支款200

萬元、尾款695萬6,744元(見本院卷一第99-100頁)，嗣於同

年10月8日、13日、14日、12月22日、27日各匯款200萬元、

200萬元、100萬元、200萬元、200萬元至乙○○開設之合作

金庫國醫中心帳戶後(見本院前審卷一第245頁、本院卷第99

-100頁)，乙○○再分別於99年12月17日、同年月22日自上

開帳戶各提領50萬元、150萬元用以支付向謝義明購買○○

車位之價金(見本院前審卷一第245頁、本院卷一第415頁、

第443-445頁)。審酌乙○○自承甲○○不管家務，皆由乙○

○自甲○○之帳戶提領金錢供作為家庭使用(見本院卷一第6

5頁)，而甲○○復抗辯其出售婚前購買之○○○路房地所得

價金，於婚後經乙○○提領用以負擔家庭費用，應以婚後債

務計算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04頁)，堪認乙○○購買○○車

位之價金係其自甲○○之帳戶逕行提領使用，甲○○並無贈

與乙○○金錢購置○○車位之意思，尚難認係乙○○婚後無

償取得之財產。

　⑵再者，兩造自承婚後之家庭分工，係由甲○○工作賺取家庭

收入，乙○○負責操持家務(見原審卷一第87頁、本院卷一

第70頁)，乙○○為家庭所付出之勞力，非不可評價為其負

擔家庭費用之一部，則乙○○於婚後以家庭費用所購買之○

○車位，不能不歸功於乙○○之協力，應認乙○○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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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位應有部分1/2屬其婚後取得之財產。則乙○○主張其名

下○○車位應有部分1/2屬無償取得，不應計入剩餘財產範

圍云云，自無可採。至於○○車位之價值，乙○○本不爭執

以13萬0,083元計算，惟經鑑價後，該車位於基準日之價值

為200萬元，有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之鑑定報告可

憑(見外放之鑑定報告)，就該車位價值部分應認乙○○合法

撤銷自認，則兩造各自所有之○○車位應有部分1/2，其價

值均應以100萬元計算。

  ⒉乙○○之玉山銀行存款31萬1,514元、9,853元(下合稱系爭

玉山銀行存款)及新企配基金47萬8,110元，應計入乙○○之

剩餘財產範圍：

    乙○○主張其名下之系爭玉山銀行存款及新企配基金為其胞

兄丙○○所有，固提出兩造與丙○○於104年1月30日所簽協

議書（下稱三方協議書，見原審卷一第188頁)為憑，證人即

乙○○之兄丙○○亦證稱：乙○○之玉山銀行帳戶係伊與甲

○○共同投資○○房地時，供作為貸款利息及租金收入使

用，104年1月30日達成三方協議後，該帳戶所有金錢，包含

基金，實際上均歸伊所有，三方協議書在計算金額時有附

件，附件已經把基金、銀行帳戶內金錢都計算過等語（見原

審卷三第89-91頁)，且提出計算明細(見原審卷三第97頁)。

惟，審諸三方協議書上並無任何關於玉山銀行存款及新企配

基金歸屬丙○○之記載，亦無計算明細之附件，該協議書尚

無從證明系爭玉山銀行存款、新企配基金經三方協議歸屬丙

○○。又乙○○之玉山銀行帳戶自104年1月30日後仍有多筆

轉帳南山人壽、台北自來水費、麗冠有線電視、電話費等與

貸款、租金無關之支出（見原審卷二第173頁、本院前審卷

二第401-403頁)，佐以乙○○自承其於104年4月1日自該帳

戶提領現金25萬元作為家庭生活費用（見本院前審卷二第42

8-429頁)，堪認其玉山銀行帳戶於104年1月30日後仍係由乙

○○支配使用，核與丙○○證述情節亦有不符，丙○○之證

詞無得採為有利於乙○○之認定。準此，乙○○所提證據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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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既無法證明系爭玉山銀行存款及新企配基金為丙○○所

有，自應認係屬乙○○之婚後財產。

  ⒊乙○○於104年3月4日自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轉帳支出20

萬元；於同年4月1日自玉山銀行帳戶提領25萬元非為減少甲

○○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不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

存之婚後財產：

　⑴按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

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

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但為履行道德上義務所為之相當

贈與，不在此限，民法第1030條之3固定有明文。惟此追加

計算乃為避免夫妻之一方以減少他方對剩餘財產之分配為目

的，而任意處分其婚後財產，致生不公平之分配。是適用此

一追加計算之條文，除客觀上須為「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

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主觀上尚須「夫或妻係為減少

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故意為財產之處分者」，始足

當之，並由主張他方為減少己方對於剩餘財產分配而故為處

分者負舉證之責。

　⑵甲○○雖抗辯乙○○自104年3月迄至4月間，自其個人帳戶

累計提領87萬元，已超過台北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2萬7

千餘元，有惡意處分財產云云。惟查，兩造於104年起在原

法院進行離婚調解，乙○○並於104年4月23日委任律師提起

本件訴訟(見原審卷一第6頁)，足徵乙○○斯時確有提領存

款以支付律師費用之需求，復加計其個人及2名未成年子女

之各項費用開銷；再參以乙○○之合作金庫每月提領逾10萬

元為常情，甚且有單日提款即達9萬元之紀錄(見本院前審卷

一第255頁)，則依乙○○使用該帳戶之情形，尚難認乙○○

提領上開款項係故意處分財產。甲○○復未舉證證明乙○○

主觀上係為減少其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故意為財產之處

分，甲○○此部分辯解，並無足取。 

  ⒋乙○○於基準日對丙○○尚有100萬9,389元債務未清償：

  ⑴按當事人於訴訟上所為之自認，於辯論主義所行之範圍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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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束當事人及法院之效力，法院應認其自認之事實為真，以

之為裁判之基礎，在未經自認人合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不

得為與自認之事實相反之認定。而自認之撤銷，自認人除應

向法院為撤銷其自認之表示外，尚須舉證證明其自認與事實

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

第143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甲○○於原審已明確稱：不爭執乙○○對丙○○尚有

100萬9,389元之債務(見原審卷三第86頁)，即生自認之效

力，乙○○無庸舉證。甲○○嗣後雖以：乙○○於99年自伊

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轉出970萬元、100年轉出237萬元、1

01年轉出250萬元、102年轉出425萬元、103年轉出321萬

元，存入乙○○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內（見原審卷一第99

-100頁、第111-128頁)，且乙○○自其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

戶支出轉帳金額合計3,044萬元（見本院前審卷一第466

頁)，其資力應可清償對丙○○之負債云云。惟，審酌兩造

離婚前全家每月生活費用高達15萬元(見本院卷一第639

頁)，並需負擔房屋貸款，且於99年12月29日至100年12月28

日曾全家赴美生活1年(見本院卷ㄧ第302頁)，可明兩造之家

庭生活開銷頗大，況乙○○具有清償之資力與有無清償之事

實究屬二事，自不能僅憑其具相當資力即謂已清償積欠丙○

○之債務，尚無得認甲○○前開自認與事實不符，而得據以

撤銷自認，仍應認乙○○於基準日對丙○○尚有100萬9,389

元之債務未清償。

  ⒌乙○○於104年4月14日向玉山銀行之借款應以52萬4,889元

計算：

  ⑴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

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

8條定有明文。而此項誠實信用原則，乃法律倫理價值之最

高表現，具有補充、驗證實證法之機能，更為法解釋之基

準，旨在實踐法律關係上之公平妥當，應斟酌各該事件情形

衡量當事人利益，具體實現正義。該項原則不僅於權利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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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實現權利內容的行為有其適用，即於整個法領域，無論公

法、私法及訴訟法，對於一切權利亦均有適用之餘地（最高

法院101年度台簡上字第2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乙○○於104年4月14日向玉山銀行借款91萬元，同日

即轉帳90萬7,500元至南山人壽，用以繳交其Z000000000號

保單之首期保費，而該保單於基準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52

萬4,889元，有玉山銀行107年7月27日函附之交易明細、南

山人壽107年11月16日函附之首期保費繳交憑證、南山人壽1

05年3月23日函在卷足憑(見本院前審卷二第401-403頁、卷

三第39-41頁、原審卷二第184頁)。審酌乙○○係於104年4

月23日起訴請求離婚及分配剩餘財產(見原審卷一第6頁)，

借款日104年4月14日距基準日104年4月23日未達10日，旋將

所借款項用以購買保險，而該保單於104年4月23日之保單價

值準備金僅有52萬4,889元，致其於基準日負有債務91萬

元，兩者相差達近40萬元，佐以乙○○係貸款買保險，與一

般社會通念有違，堪認其應係為減少剩餘財產而向玉山銀行

借款，有違誠信原則，此部分債務應與其南山人壽保單價值

準備金之價值相同，以符公平，即應以52萬4,889元計算。 

　⒍據上，乙○○主張其○○車位應有部分1/2屬無償取得、系

爭玉山銀行存款及新企配基金47萬8,110元均為丙○○所

有、其於基準日對玉山銀行之借款金額為91萬元云云，以及

甲○○抗辯乙○○於基準日對丙○○已無100萬9,389元債務

存在、惡意處分45萬元，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云云，均不可

採。從而，乙○○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為○○車位應有部分

1/2(價值以100萬元計算)、如附表一所示婚後財產(合計1,4

71萬2,394元)、系爭玉山銀行存款各31萬1,514元、9,853

元、新企配基金47萬8,110元，共計1,651萬1,871元(計算

式：1,000,000＋14,712,394＋311,514＋9,853＋478,110＝

16,511,871)，經扣除土地銀行借款846萬元、玉山銀行借款

52萬4,889元、對丙○○之債務100萬9,389元，乙○○於基

準日可供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為651萬7,593元(計算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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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871－8,460,000－524,889－1,009,389＝6,517,593)。

　㈡甲○○應受分配之剩餘財產範圍及價值為何？　　

　⒈許秀足於96年2月13日匯款5萬元；於103年7月30日匯款30萬

元，均屬甲○○無償取得財產，既用以清償婚後負債，應列

入婚後債務計算：                     

　⑴按夫或妻之剩餘財產，係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為基準時

點，觀察該時現存之婚後財產及婚後債務為計算。惟為忠實

反應婚姻關係存續中增加之資產，立法者於民法第1030條之

2 規定，將基準時點已不存在之婚後財產、婚後債務，如：

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所負債務；以婚前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

續中所負債務；以因繼承、無償取得或慰撫金等非屬婚後財

產之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仍予納入列為現

存之婚後財產或婚後債務計算，以臻公允。　　

　⑵甲○○抗辯其母許秀足於96年2月13日匯款5萬元；於103年7

月30日匯款30萬元，皆屬無償取得之財產，並以之清償婚後

債務，應列為婚後負債等語，業據證人許秀足證稱：96年2

月13日匯款5萬元給甲○○，係因為甲○○就讀高中時有領

獎學金，但伊先拿去使用，雖獎學金未達5萬元，但伊將金

額補足至5萬元，係要給予甲○○；因乙○○表示沒有錢，

作父母當然會幫助兒子，也不會去計較，103年7月30日匯款

30萬元是要送給甲○○等語(見本院前審卷二第356頁)，並

有合作金庫國醫分行交易明細、匯款單為憑(見原審卷二第6

4頁、第67頁、本院前審卷二第369頁)，堪認上開2筆金錢係

甲○○無償取得之財產。

　⑶審諸甲○○之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之交易明細表，可知許

秀足匯入5萬元後，即於當日併同其他存款提領(見原審卷二

第64頁)，參以乙○○自承甲○○係將自己存摺、印章放置

家中，伊會自甲○○帳戶提領金錢用以支應家中開銷(見原

審卷一第148頁背面)，而甲○○係於103年12月底始禁止乙

○○自行提領，有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105年度上聲議字第2

292號處分書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99頁)，則甲○○抗辯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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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係用以負擔婚後債務(家庭費用)，應屬可採。

　⑷又許秀足於103年7月30日匯入30萬元後，該筆金錢即與甲○

○之存款混同，復經乙○○於103年9月3日提領用以支付甲

○○婚後所購買之000-0000號自小客車(屬附表二之婚後財

產)價金之一部，有甲○○之合作金庫帳戶交易明細表、合

作金庫提款單、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一第180-181頁、第18

7頁)，則甲○○抗辯其以上開無償取得之財產清償婚姻關係

存續中所負債務，仍予納入列為現存之婚後債務計算等語，

應屬可採。乙○○雖謂甲○○原有存款足以支付購買汽車款

項云云，惟金錢混同後，本難以區分原有存款與無償取得之

財產，且乙○○向來係自甲○○之合作金庫帳戶提領金錢以

供家用，則乙○○於103年9月3日自甲○○之合作金庫帳戶

提領66萬元，並於同日繳款購買汽車(見本院卷一第187

頁)，仍難認甲○○非以無償取得財產清償其婚後債務，乙

○○此部分主張，為不可採。

　⒉郭振生於00年00月00日匯款90萬元、於同年月16日以許秀足

名義匯款10萬元，屬郭振生之借款，應列入婚後債務計算：

    甲○○抗辯其父郭振生於00年00月00日匯款90萬元，並以其

母許秀足名義於同年月16日匯款10萬元，係借貸，應列入婚

後債務，縱非借貸，亦屬贈與或對郭振生所負不當得利債務

等語。據證人郭振生證稱：因甲○○要去美國受訓，一家人

都要去美國，怕生活費用不夠，所以伊匯款90萬元當作備

用，第二天再以許秀足的名義匯款10萬元，係伊去匯款，當

時伊並沒有告訴甲○○係借款，後來甲○○有說要還，伊表

示等伊有需要再還等語（見本院前審卷二第359頁)，並有合

作金庫國醫分行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為憑(見本院卷一第1

68頁)，可知郭振生匯款時雖未表示匯款之原因，然甲○○

事後為還款之表示，郭振生對此並未否認，顯然郭振生父子

間就該100萬元並無成立贈與合意。又郭振生向甲○○表示

該款項俟其有需求時再為償還，應認兩造就該100萬元成立

借款之合意，且未約定清償期限。甲○○既未清償此1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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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借款，自應列入基準日之婚後債務計算。

　⒊甲○○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購買○○○路房地之貸款本息共

計540萬1,283元，應追加計算為甲○○之婚後財產：

  ⑴按夫或妻之一方以其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所負債務，或以其

婚前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除已補償者外，於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應分別納入現存之婚後財產或婚姻

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計算，民法第1030條之2定有明文。

  ⑵經查，○○○路房地屬甲○○婚前財產，兩造於92年11月23

日結婚時尚有第一銀行世貿分行房地貸款700萬元未清償(見

本院卷一第251頁，計算式：99年11月24日清償638,596＋餘

額6,361,404＝7,000,000)，甲○○嗣於婚後陸續清償該貸

款本息，並於99年1月29日清償完畢，甲○○於婚後共計清

償婚前貸款700萬元、利息66萬2,493元，合計766萬2493

元，有第一銀行放款攤還及收息紀錄查詢單、放款攤還及繳

息紀錄明細表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51-257頁)，應堪認定。

又甲○○抗辯其中有以婚前財產即第一銀行世貿分行存款6

萬9,423元、出售婚前財產○○○路房地價款其中139萬6,87

3元(計算式：1,394,968＋1,905＝1,396,873，見本院卷一

第257頁)清償前開貸款債務，應予扣除等語，為乙○○所不

爭執(見本院卷一第672-673頁)，則計算甲○○於婚後清償

之第一銀行貸款應扣除以婚前財產清償之6萬9,423元、139

萬6,873元。　　

　⑶甲○○復抗辯其於92年11月24日清償63萬8,596元、於92年1

2月12日清償20萬元、於93年1月19日清償35萬元(見本院卷

一第243頁、第251頁)，分別係以結婚禮金69萬4,000元、婚

前合作金庫存款45萬6,318元清償該貸款等語，則為乙○○

所否認。經查，甲○○設於合作金庫帳戶於92年11月24日之

存款餘額為45萬2,318元，翌(25)日即自該帳戶提領30萬

元，並於同日清償第一銀行貸款63萬8,596元，有合作金庫

交易明細表、第一銀行放款攤還及收息紀錄查詢單可憑(見

本院卷一第241頁、第251頁)，衡諸參加婚宴致贈禮金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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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俗所常見，且有甲○○提出之禮金簿節本可稽（見本院

卷一第315-324頁)，則甲○○抗辯其以結婚禮金結餘款項及

婚前存款30萬元於92年11月24日清償婚前貸款63萬8,596元

等語，即非無憑。又審諸甲○○之合作金庫帳戶交易明細

表，可知該帳戶自兩造92年11月23日結婚後，迄至92年12月

11日前，均無提款紀錄，且陸續有92年10月份薪資7萬5,436

元、11月薪資4萬7,478元、10月團體績效獎金6,298元、SAR

S會診補發1萬8,000元(見本院卷一第241頁)等金錢匯入，則

甲○○抗辯其於92年12月12日自合作金庫帳戶領取26萬元，

並於同日清償第一銀行貸款20萬元，有部分係以其婚前存款

15萬6,318元(計算式：456,318－300,000＝156,318)清償等

語，亦屬可採。至其抗辯以婚前財產償還○○○路房地貸款

逾上開金額部分，即乏其據；另乙○○主張於92年11月24日

係以兩造之現金共同清償○○○路房地貸款云云(見本院卷

一第432頁)，亦未有任何舉證，均無憑採。　　

　⑷準此，甲○○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貸款共計540萬1,283元

(計算式：7,662,493－69,423－1,396,873－638,596－156,

318＝5,401,283)，既未經補償，自應納入其現存之婚後財

產計算。

  ⒋甲○○以出售婚前購買之○○○路房地價款，清償婚後債務

共計1,776萬9,436元，應追加計算為甲○○之婚後債務：

　⑴甲○○抗辯其出售婚前所購買之○○○路價款共2,058萬

元，應扣除仲介服務費46萬2,000元、6萬8,000元、土地增

值稅及房屋稅7萬6,265元、簽約及塗銷代書費3,000元、稅

負及管理費分算補貼1,260元、水電瓦斯費3,244元，共計61

萬3,769元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53頁)，雖經乙○○否認非屬

婚後債務，不應扣除云云。惟，甲○○出售○○○路房地之

價金，應屬婚前財產之變形，且依不動產交易實務，本須扣

除上開賣方應負擔費用後，始將餘款交付予賣方，縱上開稅

費係發生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仍應認係以甲○○婚前

財產自為清償，則甲○○該婚前財產（○○○路房地）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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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應為1,996萬6,231元(計算式：20,580,000－613,769＝

19,966,231)。

　⑵甲○○雖辯稱將該婚前財產於99年9月30日清償其婚後之富

邦銀行貸款1,000萬373元。惟，甲○○婚後所貸之富邦銀行

借款曾供清償其婚前第一銀行貸款139萬6,873元，應予扣

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648頁、第679頁)，則甲

○○以該婚前財產清償婚後貸款債務應為860萬3,500元（計

算式：10,000,373－1,396,873＝8,603,500）。至乙○○主

張甲○○婚後為購買○○房地，分別貸款280萬元、290萬

元、1,946萬元、417萬元，共計2,933萬元，逾○○房地總

價2,780萬元，故意增加債務153萬元，違反誠信原則，應自

其婚後清償債務之金額扣除153萬元云云(見本院卷一第679

頁)，惟買賣房地除價金外，尚有仲介費、契稅、印花稅、

登記費用、貸款設定費用、代書費等費用應為支付，且新屋

通常亦有裝潢需求，佐以乙○○於104年始起訴離婚並請求

分配剩餘財產差額，衡情甲○○於98、99年為購置○○房地

而貸款時並無預見兩造間法定財產制關係日後會因離婚而消

滅，乙○○復不爭執購買○○房地之貸款由兩造共同負擔，

自難認甲○○於貸款時有故意增加自己之債務，以減少乙○

○對剩餘財產之分配，其上開主張要無可採。

　⑶甲○○復抗辯出售○○○路之價金分別於99年9月21日、同

年10月6日各匯款200萬元(即動支款)、695萬5,936元至甲○

○設於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見原審卷三第153頁、本院卷

一第167頁)，旋分別於同年10月8日、13日、14日、12月22

日、12月27日各匯款200萬元、200萬元、100萬元、200萬

元、200萬元至乙○○設於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嗣經乙

○○提領用以償還甲○○之富邦銀行貸款、購買家電、購買

○○車位、匯入乙○○之外匯帳戶、匯款予其兄丙○○(見

本院卷第335頁、第345頁、第367頁、第409頁、第413頁、

第415頁、第443-445頁)，乙○○自承婚後甲○○不管金

錢，均係由其處理，其會拿取甲○○之帳戶存摺及印鑑提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4



領，作為家用、房貸、及孩子補習費等語(見本院前審卷二

第74頁)，則甲○○抗辯其婚前財產895萬5,936元係用以支

付婚後之家庭費用及貸款，應計入婚後債務等語為可採。

　⑷又甲○○抗辯出售○○○路房地之價金於99年9月30日匯款1

01萬元予丙○○(見原審卷三第153頁)，係為清償對丙○○

之債務云云，為乙○○所否認。經查，依丙○○106年11月9

日之陳報狀係稱該筆款項已由乙○○領回(見本院前審卷二

第114頁)，乙○○亦稱其於101年6月21日匯入80萬元至甲○

○之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見原審卷一第119頁)，其餘21

萬元則留供家用(見本院前審卷二第132頁)，堪認甲○○並

未以婚前財產清償對丙○○之債務101萬元，其所辯固不足

採。惟乙○○既將其中21萬元供作家庭開銷使用，核屬甲○

○以婚前財產分攤家庭生活費用，應認該21萬元屬婚後債

務。

　⑸準此，甲○○以婚前財產清償婚後債務共計1,776萬9,436元

(計算式：8,603,500＋8,955,936＋210,000＝17,769,43

6)，應納入其現存之婚後債務計算。　　

  ⒌據上，乙○○主張甲○○婚前財產於基準日已不復存在、許

秀足匯款35萬元、郭振生匯款100萬元均非屬婚後債務云

云，均不可採。從而，甲○○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為如附表

二所示婚後財產5,942萬2,637元，加計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

債務540萬1,283元，共計6,482萬3,920元(計算式：59,422,

637＋5,401,283＝64,823,920)，經扣除附表二之婚後債務

3,736萬0,617元、許秀足匯款35萬元、郭振生匯款100萬

元、以婚前財產清償婚後債務共計1,776萬9,436元，甲○○

於基準日可供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為834萬3,867元(計算

式：64,823,920－37,360,617－350,000－1,000,000－17,7

69,436＝8,343,867)。　

　㈢綜上所述，乙○○之剩餘財產為651萬7,593元，甲○○之剩

餘財產為834萬3,867元，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182萬6,274元

(計算式：8,343,867－6,517,593＝1,826,274)。又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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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得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之比例為1/2，為甲○○所不

爭執，則乙○○得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為91萬3,13

7元。至郭錠洋之剩餘財產大於乙○○，則甲○○反訴請求

剩餘財產分配，為無理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

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

段、第203條定有明文。乙○○請求甲○○給付剩餘財產差

額分配有理由部分，係屬不確定期限之債權，且以支付金錢

為標的，則乙○○主張甲○○應自兩造和解離婚法定財產制

關係消滅翌日即104年11月25日起，計付法定遲延利息，亦

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本訴部分乙○○依民法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

    求甲○○給付91萬3,137元，及自本判決確定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利息部分，即無不合，應予准

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

開應准許部分，為甲○○敗訴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

自有未洽，甲○○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

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甲○○敗訴之判決，

並為供擔保得、免假執行之諭知，尚無不合，甲○○指摘原

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

訴。另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乙○○敗訴之判決，並

無不合，乙○○就此部分提起上訴，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另乙○○追加請求甲○○給付就91萬3,137

元自104年11月25日起至本判決確定日前1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

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並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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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法第78條、第79條規定，為訴訟費用負擔之判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丙、據上論結，本件乙○○上訴為無理由，追加之訴一部有理

由，一部無理由，甲○○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31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宏文

                              法  官  陳筱蓉

                              法  官  楊雅清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

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惠娟

附表一

財產項目 基準日價值(元/新台

幣)

婚

後

財

產

台北市○○區○○路000號2

樓之2房地應有部分1/2

1,062萬9,492元

台新銀行存款 9萬3,571元

台新銀行外幣存款 27萬0,987元(美金7,

692.41元換算為新台

幣236,234元；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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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14,013.39元換算

為新台幣34,753元，

合計270,987元)

土地銀行存款 2萬0,081元

永豐銀行存款 1萬9,408元

合作金庫銀行存款 7萬9,800元

合作金庫銀行支票存款 1萬元

合作金庫外幣存款 21萬1,351元

郵政儲金 2萬6,550元

中國信託銀行存款 4萬9,253元

上海儲蓄銀行存款 6,015元

嘉晶股票1233股 1萬9,851元

和碩股票59股 5,534元

友達股票50股 765元

燿華股票304股 4,545元

華碩股票38股 1萬2,730元

台積電股票204股 2萬9,988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5萬0,783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萬0,417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2萬7,054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9萬4669.8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2萬4,347.5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9萬9,959.6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2萬8,501.34元

南山人壽Z000000000號保單 20萬8,746元

南山人壽Z000000000號保單 52萬4,889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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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國泰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5萬4,875元

全球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66萬6,801元

全球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9萬3,073元

全球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34萬7,177元

車號0000-00號汽車 46萬1,300元

車號000-000號機車    2萬9,880元

           小計：1,471萬2,394元

婚

後

債

務

土地銀行貸款 846萬元

對丙○○之負債(兩造有爭

執)

100萬9,389元

玉山銀行借款(兩造有爭執) 91萬元

          小計：1,037萬9,389元

財產項目 基準日價值(元/新

台幣)

婚

後

財

產

台北市○○區○○路000號2

樓之2房地應有部分1/2

1,062萬9,492元

○○停車位應有部分1/2(兩

造有爭執)

100萬元

台北市○○區○○路0段000

巷00號8樓之1房地

4,167萬1,842元

郵政儲金 12萬4,279元

合作金庫存款 111萬8,577元

台北富邦銀行存款    36萬4,917元

第一銀行世貿分行存款  64萬0,189元

群益金鼎股票34股 4,817元

01

02

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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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水泥股票1,000股 1萬1,000元

神基科技股票1,000股 1萬8,800元

神達電腦股票2,102股 5萬1,919元

宏遠證券股票2,120股 1萬9,970元

聯電股票641股    1萬3,333元

元大金股票784股    1萬3,485元

台新金股票7股    98元

國泰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7萬9,640元

國泰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69萬6,821元

國泰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6萬0,840元

富邦人壽Z000000000-0保單  3,490元

富邦人壽Z000000000-00保單 2萬3,760元

富邦人壽Z000000000-00保單 2萬4,855元

富邦人壽Z000000000-00保單 1萬8,885元

新光人壽ABRA015280號保單  20萬8,215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7萬1,228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9萬4,350元

南山人壽N00000000號保單  7萬6,622元

車號000-0000號汽車 79萬1,100元

               小計：5,942萬2,637元

婚

後

債

務

○○路房地貸款    2,861萬0,617元

和潤公司汽車貸款 29萬元

土地銀行貸款 846萬元

             小計：3,736萬0,617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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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重家上更一字第14號
上  訴  人  陳湄綺  
訴訟代理人  楊珮如律師
上  訴  人  郭綻洋  
訴訟代理人  紀冠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06年4月17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4年度婚字第176第、第276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陳湄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1年5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甲○○給付超過新臺幣玖拾壹萬參仟壹佰參拾柒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該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乙○○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甲○○其餘上訴駁回。
四、甲○○就新臺幣玖拾壹萬參仟壹佰參拾柒元部分，應給付乙○○自民國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起至本判決確定日前一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五、乙○○之上訴及其餘追加之訴均駁回。　　
六、廢棄改判部分之第一審訴訟費用，由乙○○負擔。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乙○○上訴部分，由乙○○負擔；關於甲○○上訴部分，由甲○○負擔百分之十三，餘由乙○○負擔。關於乙○○追加之訴部分，由甲○○負擔百分之十一，餘由乙○○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l項但書、第255條第l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乙○○於原審起訴請求上訴人甲○○應給付剩餘財產差額半數新台幣(未註明幣別者同)836萬4,508元及自本判決確定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嗣於本院審理期間，追加請求甲○○再給付上開金額自民國104年11月25日起至本判決確定日前1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二第22頁)，核其所為請求金額之增加，係屬聲明之擴張，核符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一、乙○○主張：兩造於92年11月23日結婚，嗣於104年11月24日在原法院成立訴訟上和解離婚，兩造婚姻關係既已消滅，且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伊得請求分配剩餘財產，並以104年4月23日為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基準日(下稱基準日)。伊於基準日所存之婚後財產共計1,471萬2,394元，扣除婚後債務1,037萬9,389元後，可供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為433萬3,005元(乙○○誤算為433萬3,015元，詳如附表一所示)；甲○○於基準日所存之婚後財產(詳如附表二所示)加計其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債務619萬6,197元，共計6,561萬8,834元，扣除婚後債務3,736萬0,617元及以婚前財產清償婚後債務707萬3,500元，甲○○可供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為2,118萬4,717元，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1,685萬1,702元，伊得請求平均分配836萬4,508元等情。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求為命甲○○如數給付，及加付自104年11月25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乙○○逾上開範圍之請求，未繫屬本院，茲不贅述)。　
二、甲○○則以：乙○○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除附表一所示外，尚包括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00○00○00號地下一層至地下二層之停車位(下稱○○車位)應有部分1/2、人民幣存款2008.34元(折算新臺幣為9,853元)、玉山銀行存款31萬1,514元、新企配基金47萬8,110元，且應追加計算其惡意處分45萬元，乙○○之婚後財產應為1,602萬6,912元，扣除婚後債務898萬4,889元(即土地銀行貸款846萬元、玉山銀行借款52萬4,889元)，可供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為704萬2,023.5元；伊於基準日所存之婚後財產共計5,871萬3,616.5元，扣除婚後債務3,736萬0,617元、以婚前財產清償婚後債務1,408萬5,654元(已扣除補償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債務509萬9,378元)、對郭振生之借款100萬元、許秀足匯款35萬元，伊可供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為569萬1,407.5元，乙○○之婚後財產大於伊，不得向伊請求平均分配剩餘財產差額等語，資為抗辯。
　　並提起反訴主張：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135萬0,616元，伊得請求平均分配67萬5,308元等情，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求為命乙○○如數給付，及自104年11月25日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三、乙○○對於甲○○之反訴則抗辯：甲○○之剩餘財產大於伊，其請求剩餘財產分配為無理由等語。　　　　
四、原審判命甲○○給付乙○○644萬5,297元本息，並駁回乙○○其餘請求，另就反訴部分為甲○○敗訴之判決。兩造各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乙○○並為訴之追加(擴張)。
　㈠乙○○上訴部分：　
　⒈上訴及擴張之訴聲明：
　⑴原判決關於駁回乙○○後開第2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
　⑵甲○○應再給付乙○○191萬9,211元，及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⑶(擴張之訴)甲○○就836萬4,508元部分，應給付乙○○自104年11月25日起至本判決確定日前1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⑷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⒉甲○○答辯聲明：
　⑴乙○○之上訴及擴張之訴均駁回。
  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甲○○上訴部分：　
　⒈上訴聲明：
　⑴原判決關於①命甲○○給付乙○○644萬5,297元本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②駁回甲○○後開第3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
　⑵上開廢棄①部分，乙○○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⑶乙○○應給付甲○○67萬5,308元，及自104年1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⑷第3項給付，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⒉乙○○答辯聲明：
　⑴甲○○之上訴駁回。
　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前審卷三第75-79頁、第112頁、本院卷一第626-629頁、第637頁、第658-661頁、第681頁）
  ㈠兩造於92年11月23日結婚，嗣於104年11月24日在原法院成立訴訟上和解離婚。
  ㈡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亦未曾經法院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應適用法定財產制，並以本件乙○○起訴時之104年4月23日，作為計算剩餘財產之基準日。
  ㈢乙○○名下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號6樓房屋及坐落土地（下稱○○房地)，為兩造與他人合資購買，不列入兩造之剩餘財產計算範圍。
  ㈣乙○○剩餘財產及婚後債務如下：
  ⒈如附表一所示之婚後財產。
　⒉婚後債務：土地銀行借款846萬元、玉山銀行借款至少52萬4,889元(逾此範圍有爭執)。
  ㈤甲○○剩餘財產及婚後債務如下：
  ⒈如附表二所示之婚後財產(惟○○車位應有部分1/2之價值有爭執)。 
　⒉如附表二所示婚後債務。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乙○○應受分配之剩餘財產範圍及價值為何？
  ⒈乙○○所有之○○車位應有部分1/2應計入剩餘財產範圍，價值以100萬元計算：
　⑴乙○○主張其係以甲○○所贈款項支付向訴外人謝義明買受○○車位應有部分1/2之價金100萬元，屬無償取得，不應計入乙○○之婚後財產云云，固提出乙○○、甲○○之合作金庫國醫中心分行帳戶交易明細表(見本院前審卷一第245頁、本院卷一第99-100頁)為憑。惟，甲○○出售其婚前購買之台北市○○○路0段000巷00弄00號5樓房地（下稱○○○路房地），分別於99年9月21日、同年10月6日收受動支款200萬元、尾款695萬6,744元(見本院卷一第99-100頁)，嗣於同年10月8日、13日、14日、12月22日、27日各匯款200萬元、200萬元、100萬元、200萬元、200萬元至乙○○開設之合作金庫國醫中心帳戶後(見本院前審卷一第245頁、本院卷第99-100頁)，乙○○再分別於99年12月17日、同年月22日自上開帳戶各提領50萬元、150萬元用以支付向謝義明購買○○車位之價金(見本院前審卷一第245頁、本院卷一第415頁、第443-445頁)。審酌乙○○自承甲○○不管家務，皆由乙○○自甲○○之帳戶提領金錢供作為家庭使用(見本院卷一第65頁)，而甲○○復抗辯其出售婚前購買之○○○路房地所得價金，於婚後經乙○○提領用以負擔家庭費用，應以婚後債務計算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04頁)，堪認乙○○購買○○車位之價金係其自甲○○之帳戶逕行提領使用，甲○○並無贈與乙○○金錢購置○○車位之意思，尚難認係乙○○婚後無償取得之財產。
　⑵再者，兩造自承婚後之家庭分工，係由甲○○工作賺取家庭收入，乙○○負責操持家務(見原審卷一第87頁、本院卷一第70頁)，乙○○為家庭所付出之勞力，非不可評價為其負擔家庭費用之一部，則乙○○於婚後以家庭費用所購買之○○車位，不能不歸功於乙○○之協力，應認乙○○所有○○車位應有部分1/2屬其婚後取得之財產。則乙○○主張其名下○○車位應有部分1/2屬無償取得，不應計入剩餘財產範圍云云，自無可採。至於○○車位之價值，乙○○本不爭執以13萬0,083元計算，惟經鑑價後，該車位於基準日之價值為200萬元，有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之鑑定報告可憑(見外放之鑑定報告)，就該車位價值部分應認乙○○合法撤銷自認，則兩造各自所有之○○車位應有部分1/2，其價值均應以100萬元計算。
  ⒉乙○○之玉山銀行存款31萬1,514元、9,853元(下合稱系爭玉山銀行存款)及新企配基金47萬8,110元，應計入乙○○之剩餘財產範圍：
    乙○○主張其名下之系爭玉山銀行存款及新企配基金為其胞兄丙○○所有，固提出兩造與丙○○於104年1月30日所簽協議書（下稱三方協議書，見原審卷一第188頁)為憑，證人即乙○○之兄丙○○亦證稱：乙○○之玉山銀行帳戶係伊與甲○○共同投資○○房地時，供作為貸款利息及租金收入使用，104年1月30日達成三方協議後，該帳戶所有金錢，包含基金，實際上均歸伊所有，三方協議書在計算金額時有附件，附件已經把基金、銀行帳戶內金錢都計算過等語（見原審卷三第89-91頁)，且提出計算明細(見原審卷三第97頁)。惟，審諸三方協議書上並無任何關於玉山銀行存款及新企配基金歸屬丙○○之記載，亦無計算明細之附件，該協議書尚無從證明系爭玉山銀行存款、新企配基金經三方協議歸屬丙○○。又乙○○之玉山銀行帳戶自104年1月30日後仍有多筆轉帳南山人壽、台北自來水費、麗冠有線電視、電話費等與貸款、租金無關之支出（見原審卷二第173頁、本院前審卷二第401-403頁)，佐以乙○○自承其於104年4月1日自該帳戶提領現金25萬元作為家庭生活費用（見本院前審卷二第428-429頁)，堪認其玉山銀行帳戶於104年1月30日後仍係由乙○○支配使用，核與丙○○證述情節亦有不符，丙○○之證詞無得採為有利於乙○○之認定。準此，乙○○所提證據資料既無法證明系爭玉山銀行存款及新企配基金為丙○○所有，自應認係屬乙○○之婚後財產。
  ⒊乙○○於104年3月4日自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轉帳支出20萬元；於同年4月1日自玉山銀行帳戶提領25萬元非為減少甲○○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不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
　⑴按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但為履行道德上義務所為之相當贈與，不在此限，民法第1030條之3固定有明文。惟此追加計算乃為避免夫妻之一方以減少他方對剩餘財產之分配為目的，而任意處分其婚後財產，致生不公平之分配。是適用此一追加計算之條文，除客觀上須為「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主觀上尚須「夫或妻係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故意為財產之處分者」，始足當之，並由主張他方為減少己方對於剩餘財產分配而故為處分者負舉證之責。
　⑵甲○○雖抗辯乙○○自104年3月迄至4月間，自其個人帳戶累計提領87萬元，已超過台北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2萬7千餘元，有惡意處分財產云云。惟查，兩造於104年起在原法院進行離婚調解，乙○○並於104年4月23日委任律師提起本件訴訟(見原審卷一第6頁)，足徵乙○○斯時確有提領存款以支付律師費用之需求，復加計其個人及2名未成年子女之各項費用開銷；再參以乙○○之合作金庫每月提領逾10萬元為常情，甚且有單日提款即達9萬元之紀錄(見本院前審卷一第255頁)，則依乙○○使用該帳戶之情形，尚難認乙○○提領上開款項係故意處分財產。甲○○復未舉證證明乙○○主觀上係為減少其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故意為財產之處分，甲○○此部分辯解，並無足取。  
  ⒋乙○○於基準日對丙○○尚有100萬9,389元債務未清償：
  ⑴按當事人於訴訟上所為之自認，於辯論主義所行之範圍內有拘束當事人及法院之效力，法院應認其自認之事實為真，以之為裁判之基礎，在未經自認人合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不得為與自認之事實相反之認定。而自認之撤銷，自認人除應向法院為撤銷其自認之表示外，尚須舉證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43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甲○○於原審已明確稱：不爭執乙○○對丙○○尚有100萬9,389元之債務(見原審卷三第86頁)，即生自認之效力，乙○○無庸舉證。甲○○嗣後雖以：乙○○於99年自伊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轉出970萬元、100年轉出237萬元、101年轉出250萬元、102年轉出425萬元、103年轉出321萬元，存入乙○○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內（見原審卷一第99-100頁、第111-128頁)，且乙○○自其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支出轉帳金額合計3,044萬元（見本院前審卷一第466頁)，其資力應可清償對丙○○之負債云云。惟，審酌兩造離婚前全家每月生活費用高達15萬元(見本院卷一第639頁)，並需負擔房屋貸款，且於99年12月29日至100年12月28日曾全家赴美生活1年(見本院卷ㄧ第302頁)，可明兩造之家庭生活開銷頗大，況乙○○具有清償之資力與有無清償之事實究屬二事，自不能僅憑其具相當資力即謂已清償積欠丙○○之債務，尚無得認甲○○前開自認與事實不符，而得據以撤銷自認，仍應認乙○○於基準日對丙○○尚有100萬9,389元之債務未清償。
  ⒌乙○○於104年4月14日向玉山銀行之借款應以52萬4,889元計算：
  ⑴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定有明文。而此項誠實信用原則，乃法律倫理價值之最高表現，具有補充、驗證實證法之機能，更為法解釋之基準，旨在實踐法律關係上之公平妥當，應斟酌各該事件情形衡量當事人利益，具體實現正義。該項原則不僅於權利人直接實現權利內容的行為有其適用，即於整個法領域，無論公法、私法及訴訟法，對於一切權利亦均有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101年度台簡上字第2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乙○○於104年4月14日向玉山銀行借款91萬元，同日即轉帳90萬7,500元至南山人壽，用以繳交其Z000000000號保單之首期保費，而該保單於基準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52萬4,889元，有玉山銀行107年7月27日函附之交易明細、南山人壽107年11月16日函附之首期保費繳交憑證、南山人壽105年3月23日函在卷足憑(見本院前審卷二第401-403頁、卷三第39-41頁、原審卷二第184頁)。審酌乙○○係於104年4月23日起訴請求離婚及分配剩餘財產(見原審卷一第6頁)，借款日104年4月14日距基準日104年4月23日未達10日，旋將所借款項用以購買保險，而該保單於104年4月23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僅有52萬4,889元，致其於基準日負有債務91萬元，兩者相差達近40萬元，佐以乙○○係貸款買保險，與一般社會通念有違，堪認其應係為減少剩餘財產而向玉山銀行借款，有違誠信原則，此部分債務應與其南山人壽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價值相同，以符公平，即應以52萬4,889元計算。  
　⒍據上，乙○○主張其○○車位應有部分1/2屬無償取得、系爭玉山銀行存款及新企配基金47萬8,110元均為丙○○所有、其於基準日對玉山銀行之借款金額為91萬元云云，以及甲○○抗辯乙○○於基準日對丙○○已無100萬9,389元債務存在、惡意處分45萬元，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云云，均不可採。從而，乙○○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為○○車位應有部分1/2(價值以100萬元計算)、如附表一所示婚後財產(合計1,471萬2,394元)、系爭玉山銀行存款各31萬1,514元、9,853元、新企配基金47萬8,110元，共計1,651萬1,871元(計算式：1,000,000＋14,712,394＋311,514＋9,853＋478,110＝16,511,871)，經扣除土地銀行借款846萬元、玉山銀行借款52萬4,889元、對丙○○之債務100萬9,389元，乙○○於基準日可供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為651萬7,593元(計算式：16,511,871－8,460,000－524,889－1,009,389＝6,517,593)。
　㈡甲○○應受分配之剩餘財產範圍及價值為何？　　
　⒈許秀足於96年2月13日匯款5萬元；於103年7月30日匯款30萬元，均屬甲○○無償取得財產，既用以清償婚後負債，應列入婚後債務計算：                     
　⑴按夫或妻之剩餘財產，係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為基準時點，觀察該時現存之婚後財產及婚後債務為計算。惟為忠實反應婚姻關係存續中增加之資產，立法者於民法第1030條之2 規定，將基準時點已不存在之婚後財產、婚後債務，如：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所負債務；以婚前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以因繼承、無償取得或慰撫金等非屬婚後財產之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仍予納入列為現存之婚後財產或婚後債務計算，以臻公允。　　
　⑵甲○○抗辯其母許秀足於96年2月13日匯款5萬元；於103年7月30日匯款30萬元，皆屬無償取得之財產，並以之清償婚後債務，應列為婚後負債等語，業據證人許秀足證稱：96年2月13日匯款5萬元給甲○○，係因為甲○○就讀高中時有領獎學金，但伊先拿去使用，雖獎學金未達5萬元，但伊將金額補足至5萬元，係要給予甲○○；因乙○○表示沒有錢，作父母當然會幫助兒子，也不會去計較，103年7月30日匯款30萬元是要送給甲○○等語(見本院前審卷二第356頁)，並有合作金庫國醫分行交易明細、匯款單為憑(見原審卷二第64頁、第67頁、本院前審卷二第369頁)，堪認上開2筆金錢係甲○○無償取得之財產。
　⑶審諸甲○○之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之交易明細表，可知許秀足匯入5萬元後，即於當日併同其他存款提領(見原審卷二第64頁)，參以乙○○自承甲○○係將自己存摺、印章放置家中，伊會自甲○○帳戶提領金錢用以支應家中開銷(見原審卷一第148頁背面)，而甲○○係於103年12月底始禁止乙○○自行提領，有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105年度上聲議字第2292號處分書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99頁)，則甲○○抗辯該5萬元係用以負擔婚後債務(家庭費用)，應屬可採。
　⑷又許秀足於103年7月30日匯入30萬元後，該筆金錢即與甲○○之存款混同，復經乙○○於103年9月3日提領用以支付甲○○婚後所購買之000-0000號自小客車(屬附表二之婚後財產)價金之一部，有甲○○之合作金庫帳戶交易明細表、合作金庫提款單、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一第180-181頁、第187頁)，則甲○○抗辯其以上開無償取得之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仍予納入列為現存之婚後債務計算等語，應屬可採。乙○○雖謂甲○○原有存款足以支付購買汽車款項云云，惟金錢混同後，本難以區分原有存款與無償取得之財產，且乙○○向來係自甲○○之合作金庫帳戶提領金錢以供家用，則乙○○於103年9月3日自甲○○之合作金庫帳戶提領66萬元，並於同日繳款購買汽車(見本院卷一第187頁)，仍難認甲○○非以無償取得財產清償其婚後債務，乙○○此部分主張，為不可採。
　⒉郭振生於00年00月00日匯款90萬元、於同年月16日以許秀足名義匯款10萬元，屬郭振生之借款，應列入婚後債務計算：
    甲○○抗辯其父郭振生於00年00月00日匯款90萬元，並以其母許秀足名義於同年月16日匯款10萬元，係借貸，應列入婚後債務，縱非借貸，亦屬贈與或對郭振生所負不當得利債務等語。據證人郭振生證稱：因甲○○要去美國受訓，一家人都要去美國，怕生活費用不夠，所以伊匯款90萬元當作備用，第二天再以許秀足的名義匯款10萬元，係伊去匯款，當時伊並沒有告訴甲○○係借款，後來甲○○有說要還，伊表示等伊有需要再還等語（見本院前審卷二第359頁)，並有合作金庫國醫分行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為憑(見本院卷一第168頁)，可知郭振生匯款時雖未表示匯款之原因，然甲○○事後為還款之表示，郭振生對此並未否認，顯然郭振生父子間就該100萬元並無成立贈與合意。又郭振生向甲○○表示該款項俟其有需求時再為償還，應認兩造就該100萬元成立借款之合意，且未約定清償期限。甲○○既未清償此100萬元借款，自應列入基準日之婚後債務計算。
　⒊甲○○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購買○○○路房地之貸款本息共計540萬1,283元，應追加計算為甲○○之婚後財產：
  ⑴按夫或妻之一方以其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所負債務，或以其婚前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除已補償者外，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應分別納入現存之婚後財產或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計算，民法第1030條之2定有明文。
  ⑵經查，○○○路房地屬甲○○婚前財產，兩造於92年11月23日結婚時尚有第一銀行世貿分行房地貸款700萬元未清償(見本院卷一第251頁，計算式：99年11月24日清償638,596＋餘額6,361,404＝7,000,000)，甲○○嗣於婚後陸續清償該貸款本息，並於99年1月29日清償完畢，甲○○於婚後共計清償婚前貸款700萬元、利息66萬2,493元，合計766萬2493元，有第一銀行放款攤還及收息紀錄查詢單、放款攤還及繳息紀錄明細表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51-257頁)，應堪認定。又甲○○抗辯其中有以婚前財產即第一銀行世貿分行存款6萬9,423元、出售婚前財產○○○路房地價款其中139萬6,873元(計算式：1,394,968＋1,905＝1,396,873，見本院卷一第257頁)清償前開貸款債務，應予扣除等語，為乙○○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672-673頁)，則計算甲○○於婚後清償之第一銀行貸款應扣除以婚前財產清償之6萬9,423元、139萬6,873元。　　
　⑶甲○○復抗辯其於92年11月24日清償63萬8,596元、於92年12月12日清償20萬元、於93年1月19日清償35萬元(見本院卷一第243頁、第251頁)，分別係以結婚禮金69萬4,000元、婚前合作金庫存款45萬6,318元清償該貸款等語，則為乙○○所否認。經查，甲○○設於合作金庫帳戶於92年11月24日之存款餘額為45萬2,318元，翌(25)日即自該帳戶提領30萬元，並於同日清償第一銀行貸款63萬8,596元，有合作金庫交易明細表、第一銀行放款攤還及收息紀錄查詢單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41頁、第251頁)，衡諸參加婚宴致贈禮金為我國民俗所常見，且有甲○○提出之禮金簿節本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15-324頁)，則甲○○抗辯其以結婚禮金結餘款項及婚前存款30萬元於92年11月24日清償婚前貸款63萬8,596元等語，即非無憑。又審諸甲○○之合作金庫帳戶交易明細表，可知該帳戶自兩造92年11月23日結婚後，迄至92年12月11日前，均無提款紀錄，且陸續有92年10月份薪資7萬5,436元、11月薪資4萬7,478元、10月團體績效獎金6,298元、SARS會診補發1萬8,000元(見本院卷一第241頁)等金錢匯入，則甲○○抗辯其於92年12月12日自合作金庫帳戶領取26萬元，並於同日清償第一銀行貸款20萬元，有部分係以其婚前存款15萬6,318元(計算式：456,318－300,000＝156,318)清償等語，亦屬可採。至其抗辯以婚前財產償還○○○路房地貸款逾上開金額部分，即乏其據；另乙○○主張於92年11月24日係以兩造之現金共同清償○○○路房地貸款云云(見本院卷一第432頁)，亦未有任何舉證，均無憑採。　　
　⑷準此，甲○○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貸款共計540萬1,283元(計算式：7,662,493－69,423－1,396,873－638,596－156,318＝5,401,283)，既未經補償，自應納入其現存之婚後財產計算。
  ⒋甲○○以出售婚前購買之○○○路房地價款，清償婚後債務共計1,776萬9,436元，應追加計算為甲○○之婚後債務：
　⑴甲○○抗辯其出售婚前所購買之○○○路價款共2,058萬元，應扣除仲介服務費46萬2,000元、6萬8,000元、土地增值稅及房屋稅7萬6,265元、簽約及塗銷代書費3,000元、稅負及管理費分算補貼1,260元、水電瓦斯費3,244元，共計61萬3,769元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53頁)，雖經乙○○否認非屬婚後債務，不應扣除云云。惟，甲○○出售○○○路房地之價金，應屬婚前財產之變形，且依不動產交易實務，本須扣除上開賣方應負擔費用後，始將餘款交付予賣方，縱上開稅費係發生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仍應認係以甲○○婚前財產自為清償，則甲○○該婚前財產（○○○路房地）實際所得應為1,996萬6,231元(計算式：20,580,000－613,769＝19,966,231)。
　⑵甲○○雖辯稱將該婚前財產於99年9月30日清償其婚後之富邦銀行貸款1,000萬373元。惟，甲○○婚後所貸之富邦銀行借款曾供清償其婚前第一銀行貸款139萬6,873元，應予扣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648頁、第679頁)，則甲○○以該婚前財產清償婚後貸款債務應為860萬3,500元（計算式：10,000,373－1,396,873＝8,603,500）。至乙○○主張甲○○婚後為購買○○房地，分別貸款280萬元、290萬元、1,946萬元、417萬元，共計2,933萬元，逾○○房地總價2,780萬元，故意增加債務153萬元，違反誠信原則，應自其婚後清償債務之金額扣除153萬元云云(見本院卷一第679頁)，惟買賣房地除價金外，尚有仲介費、契稅、印花稅、登記費用、貸款設定費用、代書費等費用應為支付，且新屋通常亦有裝潢需求，佐以乙○○於104年始起訴離婚並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衡情甲○○於98、99年為購置○○房地而貸款時並無預見兩造間法定財產制關係日後會因離婚而消滅，乙○○復不爭執購買○○房地之貸款由兩造共同負擔，自難認甲○○於貸款時有故意增加自己之債務，以減少乙○○對剩餘財產之分配，其上開主張要無可採。
　⑶甲○○復抗辯出售○○○路之價金分別於99年9月21日、同年10月6日各匯款200萬元(即動支款)、695萬5,936元至甲○○設於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見原審卷三第153頁、本院卷一第167頁)，旋分別於同年10月8日、13日、14日、12月22日、12月27日各匯款200萬元、200萬元、100萬元、200萬元、200萬元至乙○○設於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嗣經乙○○提領用以償還甲○○之富邦銀行貸款、購買家電、購買○○車位、匯入乙○○之外匯帳戶、匯款予其兄丙○○(見本院卷第335頁、第345頁、第367頁、第409頁、第413頁、第415頁、第443-445頁)，乙○○自承婚後甲○○不管金錢，均係由其處理，其會拿取甲○○之帳戶存摺及印鑑提領，作為家用、房貸、及孩子補習費等語(見本院前審卷二第74頁)，則甲○○抗辯其婚前財產895萬5,936元係用以支付婚後之家庭費用及貸款，應計入婚後債務等語為可採。
　⑷又甲○○抗辯出售○○○路房地之價金於99年9月30日匯款101萬元予丙○○(見原審卷三第153頁)，係為清償對丙○○之債務云云，為乙○○所否認。經查，依丙○○106年11月9日之陳報狀係稱該筆款項已由乙○○領回(見本院前審卷二第114頁)，乙○○亦稱其於101年6月21日匯入80萬元至甲○○之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見原審卷一第119頁)，其餘21萬元則留供家用(見本院前審卷二第132頁)，堪認甲○○並未以婚前財產清償對丙○○之債務101萬元，其所辯固不足採。惟乙○○既將其中21萬元供作家庭開銷使用，核屬甲○○以婚前財產分攤家庭生活費用，應認該21萬元屬婚後債務。
　⑸準此，甲○○以婚前財產清償婚後債務共計1,776萬9,436元(計算式：8,603,500＋8,955,936＋210,000＝17,769,436)，應納入其現存之婚後債務計算。　　
  ⒌據上，乙○○主張甲○○婚前財產於基準日已不復存在、許秀足匯款35萬元、郭振生匯款100萬元均非屬婚後債務云云，均不可採。從而，甲○○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為如附表二所示婚後財產5,942萬2,637元，加計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債務540萬1,283元，共計6,482萬3,920元(計算式：59,422,637＋5,401,283＝64,823,920)，經扣除附表二之婚後債務3,736萬0,617元、許秀足匯款35萬元、郭振生匯款100萬元、以婚前財產清償婚後債務共計1,776萬9,436元，甲○○於基準日可供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為834萬3,867元(計算式：64,823,920－37,360,617－350,000－1,000,000－17,769,436＝8,343,867)。　
　㈢綜上所述，乙○○之剩餘財產為651萬7,593元，甲○○之剩餘財產為834萬3,867元，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182萬6,274元(計算式：8,343,867－6,517,593＝1,826,274)。又乙○○主張得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之比例為1/2，為甲○○所不爭執，則乙○○得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為91萬3,137元。至郭錠洋之剩餘財產大於乙○○，則甲○○反訴請求剩餘財產分配，為無理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乙○○請求甲○○給付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有理由部分，係屬不確定期限之債權，且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則乙○○主張甲○○應自兩造和解離婚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翌日即104年11月25日起，計付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本訴部分乙○○依民法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
    求甲○○給付91萬3,137元，及自本判決確定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利息部分，即無不合，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 開應准許部分，為甲○○敗訴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 自有未洽，甲○○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 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甲○○敗訴之判決， 並為供擔保得、免假執行之諭知，尚無不合，甲○○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另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乙○○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乙○○就此部分提起上訴，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乙○○追加請求甲○○給付就91萬3,137元自104年11月25日起至本判決確定日前1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並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79條規定，為訴訟費用負擔之判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丙、據上論結，本件乙○○上訴為無理由，追加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甲○○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31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宏文
                              法  官  陳筱蓉
                              法  官  楊雅清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惠娟
附表一
		


		財產項目

		基準日價值(元/新台幣)



		婚
後
財
產



		台北市○○區○○路000號2樓之2房地應有部分1/2

		1,062萬9,492元



		


		台新銀行存款

		9萬3,571元



		


		台新銀行外幣存款

		27萬0,987元(美金7,692.41元換算為新台幣236,234元；南非幣14,013.39元換算為新台幣34,753元，合計270,987元)



		


		土地銀行存款

		2萬0,081元



		


		永豐銀行存款

		1萬9,408元



		


		合作金庫銀行存款

		7萬9,800元



		


		合作金庫銀行支票存款

		1萬元



		


		合作金庫外幣存款

		21萬1,351元



		


		郵政儲金

		2萬6,550元



		


		中國信託銀行存款

		4萬9,253元



		


		上海儲蓄銀行存款

		6,015元



		


		嘉晶股票1233股

		1萬9,851元



		


		和碩股票59股

		5,534元



		


		友達股票50股

		765元



		


		燿華股票304股

		4,545元



		


		華碩股票38股

		1萬2,730元



		


		台積電股票204股

		2萬9,988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5萬0,783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萬0,417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2萬7,054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9萬4669.8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2萬4,347.5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9萬9,959.6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2萬8,501.34元



		


		南山人壽Z000000000號保單

		20萬8,746元



		


		南山人壽Z000000000號保單

		52萬4,889元



		


		國泰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5萬4,875元



		


		全球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66萬6,801元



		


		全球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9萬3,073元



		


		全球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34萬7,177元



		


		車號0000-00號汽車

		46萬1,300元



		


		車號000-000號機車   

		2萬9,880元



		


		           小計：1,471萬2,394元

		




		婚
後
債
務

		土地銀行貸款

		846萬元



		


		對丙○○之負債(兩造有爭執)

		100萬9,389元



		


		玉山銀行借款(兩造有爭執)

		91萬元



		


		          小計：1,037萬9,389元

		








附表二
		


		財產項目

		基準日價值(元/新台幣)



		婚後財產

		台北市○○區○○路000號2樓之2房地應有部分1/2

		1,062萬9,492元



		


		○○停車位應有部分1/2(兩造有爭執)

		100萬元



		


		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8樓之1房地

		4,167萬1,842元



		


		郵政儲金

		12萬4,279元



		


		合作金庫存款

		111萬8,577元



		


		台北富邦銀行存款    

		36萬4,917元



		


		第一銀行世貿分行存款 

		64萬0,189元



		


		群益金鼎股票34股

		4,817元



		


		幸福水泥股票1,000股

		1萬1,000元



		


		神基科技股票1,000股

		1萬8,800元



		


		神達電腦股票2,102股

		5萬1,919元



		


		宏遠證券股票2,120股

		1萬9,970元



		


		聯電股票641股    

		1萬3,333元



		


		元大金股票784股   

		1萬3,485元



		


		台新金股票7股   

		98元



		


		國泰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7萬9,640元



		


		國泰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69萬6,821元



		


		國泰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6萬0,840元



		


		富邦人壽Z000000000-0保單 

		3,490元



		


		富邦人壽Z000000000-00保單

		2萬3,760元



		


		富邦人壽Z000000000-00保單

		2萬4,855元



		


		富邦人壽Z000000000-00保單

		1萬8,885元



		


		新光人壽ABRA015280號保單 

		20萬8,215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7萬1,228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9萬4,350元



		


		南山人壽N00000000號保單 

		7萬6,622元



		


		車號000-0000號汽車

		79萬1,100元



		


		               小計：5,942萬2,637元

		




		婚後債務

		○○路房地貸款   

		2,861萬0,617元



		


		和潤公司汽車貸款

		29萬元



		


		土地銀行貸款

		846萬元



		


		             小計：3,736萬0,617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重家上更一字第14號
上  訴  人  陳湄綺  
訴訟代理人  楊珮如律師
上  訴  人  郭綻洋  
訴訟代理人  紀冠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0
6年4月17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4年度婚字第176第、第276號第
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陳湄綺並為訴
之追加，本院於111年5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甲○○給付超過新臺幣玖拾壹萬參仟壹佰參拾柒
    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該訴訟費用之裁判
    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乙○○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甲○○其餘上訴駁回。
四、甲○○就新臺幣玖拾壹萬參仟壹佰參拾柒元部分，應給付乙○○
    自民國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起至本判決確定日前一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五、乙○○之上訴及其餘追加之訴均駁回。　　
六、廢棄改判部分之第一審訴訟費用，由乙○○負擔。第二審訴訟
    費用，關於乙○○上訴部分，由乙○○負擔；關於甲○○上訴部分
    ，由甲○○負擔百分之十三，餘由乙○○負擔。關於乙○○追加之
    訴部分，由甲○○負擔百分之十一，餘由乙○○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
    法第446條第l項但書、第255條第l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
    上訴人乙○○於原審起訴請求上訴人甲○○應給付剩餘財產差額
    半數新台幣(未註明幣別者同)836萬4,508元及自本判決確定
    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嗣於本院審理期間，追加請求甲○○
    再給付上開金額自民國104年11月25日起至本判決確定日前1
    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二第22頁)，核其所為請求金
    額之增加，係屬聲明之擴張，核符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一、乙○○主張：兩造於92年11月23日結婚，嗣於104年11月24日
    在原法院成立訴訟上和解離婚，兩造婚姻關係既已消滅，且
    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伊得請求分配剩餘財產，並以104年4月
    23日為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基準日(下稱基準日)。伊於基準
    日所存之婚後財產共計1,471萬2,394元，扣除婚後債務1,03
    7萬9,389元後，可供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為433萬3,005元(
    乙○○誤算為433萬3,015元，詳如附表一所示)；甲○○於基準
    日所存之婚後財產(詳如附表二所示)加計其以婚後財產清償
    婚前債務619萬6,197元，共計6,561萬8,834元，扣除婚後債
    務3,736萬0,617元及以婚前財產清償婚後債務707萬3,500元
    ，甲○○可供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為2,118萬4,717元，兩造剩
    餘財產差額為1,685萬1,702元，伊得請求平均分配836萬4,5
    08元等情。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求為命甲○○如
    數給付，及加付自104年11月25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乙○○逾上開範圍之請求，未繫屬本院，茲不贅述)。　
二、甲○○則以：乙○○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除附表一所示外，尚包
    括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00○00○00號地下一層至地下
    二層之停車位(下稱○○車位)應有部分1/2、人民幣存款2008.
    34元(折算新臺幣為9,853元)、玉山銀行存款31萬1,514元、
    新企配基金47萬8,110元，且應追加計算其惡意處分45萬元
    ，乙○○之婚後財產應為1,602萬6,912元，扣除婚後債務898
    萬4,889元(即土地銀行貸款846萬元、玉山銀行借款52萬4,8
    89元)，可供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為704萬2,023.5元；伊於
    基準日所存之婚後財產共計5,871萬3,616.5元，扣除婚後債
    務3,736萬0,617元、以婚前財產清償婚後債務1,408萬5,654
    元(已扣除補償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債務509萬9,378元)、對
    郭振生之借款100萬元、許秀足匯款35萬元，伊可供分配之
    婚後剩餘財產為569萬1,407.5元，乙○○之婚後財產大於伊，
    不得向伊請求平均分配剩餘財產差額等語，資為抗辯。
　　並提起反訴主張：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135萬0,616元，伊得
    請求平均分配67萬5,308元等情，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
    項規定，求為命乙○○如數給付，及自104年11月25日加計法
    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三、乙○○對於甲○○之反訴則抗辯：甲○○之剩餘財產大於伊，其請
    求剩餘財產分配為無理由等語。　　　　
四、原審判命甲○○給付乙○○644萬5,297元本息，並駁回乙○○其餘
    請求，另就反訴部分為甲○○敗訴之判決。兩造各就其敗訴部
    分提起上訴，乙○○並為訴之追加(擴張)。
　㈠乙○○上訴部分：　
　⒈上訴及擴張之訴聲明：
　⑴原判決關於駁回乙○○後開第2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
    請，均廢棄。
　⑵甲○○應再給付乙○○191萬9,211元，及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⑶(擴張之訴)甲○○就836萬4,508元部分，應給付乙○○自104年11月25日起至本判決確定日前1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⑷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⒉甲○○答辯聲明：
　⑴乙○○之上訴及擴張之訴均駁回。
  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甲○○上訴部分：　
　⒈上訴聲明：
　⑴原判決關於①命甲○○給付乙○○644萬5,297元本息及該部分假執
    行之宣告；②駁回甲○○後開第3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
    聲請，均廢棄。
　⑵上開廢棄①部分，乙○○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⑶乙○○應給付甲○○67萬5,308元，及自104年11月25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⑷第3項給付，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⒉乙○○答辯聲明：
　⑴甲○○之上訴駁回。
　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前審卷三第75-79頁、第112頁、本
    院卷一第626-629頁、第637頁、第658-661頁、第681頁）
  ㈠兩造於92年11月23日結婚，嗣於104年11月24日在原法院成立
    訴訟上和解離婚。
  ㈡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亦未曾經法院宣告改用分別財
    產制，應適用法定財產制，並以本件乙○○起訴時之104年4月
    23日，作為計算剩餘財產之基準日。
  ㈢乙○○名下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號6樓房屋及坐落土
    地（下稱○○房地)，為兩造與他人合資購買，不列入兩造之
    剩餘財產計算範圍。
  ㈣乙○○剩餘財產及婚後債務如下：
  ⒈如附表一所示之婚後財產。
　⒉婚後債務：土地銀行借款846萬元、玉山銀行借款至少52萬4,
    889元(逾此範圍有爭執)。
  ㈤甲○○剩餘財產及婚後債務如下：
  ⒈如附表二所示之婚後財產(惟○○車位應有部分1/2之價值有爭
    執)。 
　⒉如附表二所示婚後債務。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乙○○應受分配之剩餘財產範圍及價值為何？
  ⒈乙○○所有之○○車位應有部分1/2應計入剩餘財產範圍，價值以
    100萬元計算：
　⑴乙○○主張其係以甲○○所贈款項支付向訴外人謝義明買受○○車
    位應有部分1/2之價金100萬元，屬無償取得，不應計入乙○○
    之婚後財產云云，固提出乙○○、甲○○之合作金庫國醫中心分
    行帳戶交易明細表(見本院前審卷一第245頁、本院卷一第99
    -100頁)為憑。惟，甲○○出售其婚前購買之台北市○○○路0段0
    00巷00弄00號5樓房地（下稱○○○路房地），分別於99年9月2
    1日、同年10月6日收受動支款200萬元、尾款695萬6,744元(
    見本院卷一第99-100頁)，嗣於同年10月8日、13日、14日、
    12月22日、27日各匯款200萬元、200萬元、100萬元、200萬
    元、200萬元至乙○○開設之合作金庫國醫中心帳戶後(見本院
    前審卷一第245頁、本院卷第99-100頁)，乙○○再分別於99年
    12月17日、同年月22日自上開帳戶各提領50萬元、150萬元
    用以支付向謝義明購買○○車位之價金(見本院前審卷一第245
    頁、本院卷一第415頁、第443-445頁)。審酌乙○○自承甲○○
    不管家務，皆由乙○○自甲○○之帳戶提領金錢供作為家庭使用
    (見本院卷一第65頁)，而甲○○復抗辯其出售婚前購買之○○○
    路房地所得價金，於婚後經乙○○提領用以負擔家庭費用，應
    以婚後債務計算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04頁)，堪認乙○○購買○
    ○車位之價金係其自甲○○之帳戶逕行提領使用，甲○○並無贈
    與乙○○金錢購置○○車位之意思，尚難認係乙○○婚後無償取得
    之財產。
　⑵再者，兩造自承婚後之家庭分工，係由甲○○工作賺取家庭收
    入，乙○○負責操持家務(見原審卷一第87頁、本院卷一第70
    頁)，乙○○為家庭所付出之勞力，非不可評價為其負擔家庭
    費用之一部，則乙○○於婚後以家庭費用所購買之○○車位，不
    能不歸功於乙○○之協力，應認乙○○所有○○車位應有部分1/2
    屬其婚後取得之財產。則乙○○主張其名下○○車位應有部分1/
    2屬無償取得，不應計入剩餘財產範圍云云，自無可採。至
    於○○車位之價值，乙○○本不爭執以13萬0,083元計算，惟經
    鑑價後，該車位於基準日之價值為200萬元，有宏大不動產
    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之鑑定報告可憑(見外放之鑑定報告)，就
    該車位價值部分應認乙○○合法撤銷自認，則兩造各自所有之
    ○○車位應有部分1/2，其價值均應以100萬元計算。
  ⒉乙○○之玉山銀行存款31萬1,514元、9,853元(下合稱系爭玉山
    銀行存款)及新企配基金47萬8,110元，應計入乙○○之剩餘財
    產範圍：
    乙○○主張其名下之系爭玉山銀行存款及新企配基金為其胞兄
    丙○○所有，固提出兩造與丙○○於104年1月30日所簽協議書（
    下稱三方協議書，見原審卷一第188頁)為憑，證人即乙○○之
    兄丙○○亦證稱：乙○○之玉山銀行帳戶係伊與甲○○共同投資○○
    房地時，供作為貸款利息及租金收入使用，104年1月30日達
    成三方協議後，該帳戶所有金錢，包含基金，實際上均歸伊
    所有，三方協議書在計算金額時有附件，附件已經把基金、
    銀行帳戶內金錢都計算過等語（見原審卷三第89-91頁)，且
    提出計算明細(見原審卷三第97頁)。惟，審諸三方協議書上
    並無任何關於玉山銀行存款及新企配基金歸屬丙○○之記載，
    亦無計算明細之附件，該協議書尚無從證明系爭玉山銀行存
    款、新企配基金經三方協議歸屬丙○○。又乙○○之玉山銀行帳
    戶自104年1月30日後仍有多筆轉帳南山人壽、台北自來水費
    、麗冠有線電視、電話費等與貸款、租金無關之支出（見原
    審卷二第173頁、本院前審卷二第401-403頁)，佐以乙○○自
    承其於104年4月1日自該帳戶提領現金25萬元作為家庭生活
    費用（見本院前審卷二第428-429頁)，堪認其玉山銀行帳戶
    於104年1月30日後仍係由乙○○支配使用，核與丙○○證述情節
    亦有不符，丙○○之證詞無得採為有利於乙○○之認定。準此，
    乙○○所提證據資料既無法證明系爭玉山銀行存款及新企配基
    金為丙○○所有，自應認係屬乙○○之婚後財產。
  ⒊乙○○於104年3月4日自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轉帳支出20萬元
    ；於同年4月1日自玉山銀行帳戶提領25萬元非為減少甲○○對
    於剩餘財產之分配，不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
    後財產：
　⑴按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
    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
    ，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但為履行道德上義務所為之相當贈
    與，不在此限，民法第1030條之3固定有明文。惟此追加計
    算乃為避免夫妻之一方以減少他方對剩餘財產之分配為目的
    ，而任意處分其婚後財產，致生不公平之分配。是適用此一
    追加計算之條文，除客觀上須為「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
    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主觀上尚須「夫或妻係為減少他
    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故意為財產之處分者」，始足當
    之，並由主張他方為減少己方對於剩餘財產分配而故為處分
    者負舉證之責。
　⑵甲○○雖抗辯乙○○自104年3月迄至4月間，自其個人帳戶累計提
    領87萬元，已超過台北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2萬7千餘元
    ，有惡意處分財產云云。惟查，兩造於104年起在原法院進
    行離婚調解，乙○○並於104年4月23日委任律師提起本件訴訟
    (見原審卷一第6頁)，足徵乙○○斯時確有提領存款以支付律
    師費用之需求，復加計其個人及2名未成年子女之各項費用
    開銷；再參以乙○○之合作金庫每月提領逾10萬元為常情，甚
    且有單日提款即達9萬元之紀錄(見本院前審卷一第255頁)，
    則依乙○○使用該帳戶之情形，尚難認乙○○提領上開款項係故
    意處分財產。甲○○復未舉證證明乙○○主觀上係為減少其對於
    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故意為財產之處分，甲○○此部分辯解，
    並無足取。  
  ⒋乙○○於基準日對丙○○尚有100萬9,389元債務未清償：
  ⑴按當事人於訴訟上所為之自認，於辯論主義所行之範圍內有
    拘束當事人及法院之效力，法院應認其自認之事實為真，以
    之為裁判之基礎，在未經自認人合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不
    得為與自認之事實相反之認定。而自認之撤銷，自認人除應
    向法院為撤銷其自認之表示外，尚須舉證證明其自認與事實
    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
    第143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甲○○於原審已明確稱：不爭執乙○○對丙○○尚有100萬9,
    389元之債務(見原審卷三第86頁)，即生自認之效力，乙○○
    無庸舉證。甲○○嗣後雖以：乙○○於99年自伊合作金庫國醫分
    行帳戶轉出970萬元、100年轉出237萬元、101年轉出250萬
    元、102年轉出425萬元、103年轉出321萬元，存入乙○○合作
    金庫國醫分行帳戶內（見原審卷一第99-100頁、第111-128
    頁)，且乙○○自其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支出轉帳金額合計3
    ,044萬元（見本院前審卷一第466頁)，其資力應可清償對丙
    ○○之負債云云。惟，審酌兩造離婚前全家每月生活費用高達
    15萬元(見本院卷一第639頁)，並需負擔房屋貸款，且於99
    年12月29日至100年12月28日曾全家赴美生活1年(見本院卷ㄧ
    第302頁)，可明兩造之家庭生活開銷頗大，況乙○○具有清償
    之資力與有無清償之事實究屬二事，自不能僅憑其具相當資
    力即謂已清償積欠丙○○之債務，尚無得認甲○○前開自認與事
    實不符，而得據以撤銷自認，仍應認乙○○於基準日對丙○○尚
    有100萬9,389元之債務未清償。
  ⒌乙○○於104年4月14日向玉山銀行之借款應以52萬4,889元計算
    ：
  ⑴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
    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
    8條定有明文。而此項誠實信用原則，乃法律倫理價值之最
    高表現，具有補充、驗證實證法之機能，更為法解釋之基準
    ，旨在實踐法律關係上之公平妥當，應斟酌各該事件情形衡
    量當事人利益，具體實現正義。該項原則不僅於權利人直接
    實現權利內容的行為有其適用，即於整個法領域，無論公法
    、私法及訴訟法，對於一切權利亦均有適用之餘地（最高法
    院101年度台簡上字第2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乙○○於104年4月14日向玉山銀行借款91萬元，同日即
    轉帳90萬7,500元至南山人壽，用以繳交其Z000000000號保
    單之首期保費，而該保單於基準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52萬
    4,889元，有玉山銀行107年7月27日函附之交易明細、南山
    人壽107年11月16日函附之首期保費繳交憑證、南山人壽105
    年3月23日函在卷足憑(見本院前審卷二第401-403頁、卷三
    第39-41頁、原審卷二第184頁)。審酌乙○○係於104年4月23
    日起訴請求離婚及分配剩餘財產(見原審卷一第6頁)，借款
    日104年4月14日距基準日104年4月23日未達10日，旋將所借
    款項用以購買保險，而該保單於104年4月23日之保單價值準
    備金僅有52萬4,889元，致其於基準日負有債務91萬元，兩
    者相差達近40萬元，佐以乙○○係貸款買保險，與一般社會通
    念有違，堪認其應係為減少剩餘財產而向玉山銀行借款，有
    違誠信原則，此部分債務應與其南山人壽保單價值準備金之
    價值相同，以符公平，即應以52萬4,889元計算。  
　⒍據上，乙○○主張其○○車位應有部分1/2屬無償取得、系爭玉山
    銀行存款及新企配基金47萬8,110元均為丙○○所有、其於基
    準日對玉山銀行之借款金額為91萬元云云，以及甲○○抗辯乙
    ○○於基準日對丙○○已無100萬9,389元債務存在、惡意處分45
    萬元，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云云，均不可採。從而，乙○○於
    基準日之婚後財產為○○車位應有部分1/2(價值以100萬元計
    算)、如附表一所示婚後財產(合計1,471萬2,394元)、系爭
    玉山銀行存款各31萬1,514元、9,853元、新企配基金47萬8,
    110元，共計1,651萬1,871元(計算式：1,000,000＋14,712,3
    94＋311,514＋9,853＋478,110＝16,511,871)，經扣除土地銀行
    借款846萬元、玉山銀行借款52萬4,889元、對丙○○之債務10
    0萬9,389元，乙○○於基準日可供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為651
    萬7,593元(計算式：16,511,871－8,460,000－524,889－1,009
    ,389＝6,517,593)。
　㈡甲○○應受分配之剩餘財產範圍及價值為何？　　
　⒈許秀足於96年2月13日匯款5萬元；於103年7月30日匯款30萬元，均屬甲○○無償取得財產，既用以清償婚後負債，應列入婚後債務計算：                     
　⑴按夫或妻之剩餘財產，係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為基準時點
    ，觀察該時現存之婚後財產及婚後債務為計算。惟為忠實反
    應婚姻關係存續中增加之資產，立法者於民法第1030條之2 
    規定，將基準時點已不存在之婚後財產、婚後債務，如：以
    婚後財產清償婚前所負債務；以婚前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
    中所負債務；以因繼承、無償取得或慰撫金等非屬婚後財產
    之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仍予納入列為現存
    之婚後財產或婚後債務計算，以臻公允。　　
　⑵甲○○抗辯其母許秀足於96年2月13日匯款5萬元；於103年7月3
    0日匯款30萬元，皆屬無償取得之財產，並以之清償婚後債
    務，應列為婚後負債等語，業據證人許秀足證稱：96年2月1
    3日匯款5萬元給甲○○，係因為甲○○就讀高中時有領獎學金，
    但伊先拿去使用，雖獎學金未達5萬元，但伊將金額補足至5
    萬元，係要給予甲○○；因乙○○表示沒有錢，作父母當然會幫
    助兒子，也不會去計較，103年7月30日匯款30萬元是要送給
    甲○○等語(見本院前審卷二第356頁)，並有合作金庫國醫分
    行交易明細、匯款單為憑(見原審卷二第64頁、第67頁、本
    院前審卷二第369頁)，堪認上開2筆金錢係甲○○無償取得之
    財產。
　⑶審諸甲○○之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之交易明細表，可知許秀
    足匯入5萬元後，即於當日併同其他存款提領(見原審卷二第
    64頁)，參以乙○○自承甲○○係將自己存摺、印章放置家中，
    伊會自甲○○帳戶提領金錢用以支應家中開銷(見原審卷一第1
    48頁背面)，而甲○○係於103年12月底始禁止乙○○自行提領，
    有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105年度上聲議字第2292號處分書可
    憑(見本院卷一第199頁)，則甲○○抗辯該5萬元係用以負擔婚
    後債務(家庭費用)，應屬可採。
　⑷又許秀足於103年7月30日匯入30萬元後，該筆金錢即與甲○○
    之存款混同，復經乙○○於103年9月3日提領用以支付甲○○婚
    後所購買之000-0000號自小客車(屬附表二之婚後財產)價金
    之一部，有甲○○之合作金庫帳戶交易明細表、合作金庫提款
    單、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一第180-181頁、第187頁)，則甲
    ○○抗辯其以上開無償取得之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
    務，仍予納入列為現存之婚後債務計算等語，應屬可採。乙
    ○○雖謂甲○○原有存款足以支付購買汽車款項云云，惟金錢混
    同後，本難以區分原有存款與無償取得之財產，且乙○○向來
    係自甲○○之合作金庫帳戶提領金錢以供家用，則乙○○於103
    年9月3日自甲○○之合作金庫帳戶提領66萬元，並於同日繳款
    購買汽車(見本院卷一第187頁)，仍難認甲○○非以無償取得
    財產清償其婚後債務，乙○○此部分主張，為不可採。
　⒉郭振生於00年00月00日匯款90萬元、於同年月16日以許秀足
    名義匯款10萬元，屬郭振生之借款，應列入婚後債務計算：
    甲○○抗辯其父郭振生於00年00月00日匯款90萬元，並以其母
    許秀足名義於同年月16日匯款10萬元，係借貸，應列入婚後
    債務，縱非借貸，亦屬贈與或對郭振生所負不當得利債務等
    語。據證人郭振生證稱：因甲○○要去美國受訓，一家人都要
    去美國，怕生活費用不夠，所以伊匯款90萬元當作備用，第
    二天再以許秀足的名義匯款10萬元，係伊去匯款，當時伊並
    沒有告訴甲○○係借款，後來甲○○有說要還，伊表示等伊有需
    要再還等語（見本院前審卷二第359頁)，並有合作金庫國醫
    分行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為憑(見本院卷一第168頁)，可
    知郭振生匯款時雖未表示匯款之原因，然甲○○事後為還款之
    表示，郭振生對此並未否認，顯然郭振生父子間就該100萬
    元並無成立贈與合意。又郭振生向甲○○表示該款項俟其有需
    求時再為償還，應認兩造就該100萬元成立借款之合意，且
    未約定清償期限。甲○○既未清償此100萬元借款，自應列入
    基準日之婚後債務計算。
　⒊甲○○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購買○○○路房地之貸款本息共計540
    萬1,283元，應追加計算為甲○○之婚後財產：
  ⑴按夫或妻之一方以其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所負債務，或以其
    婚前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除已補償者外，於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應分別納入現存之婚後財產或婚姻
    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計算，民法第1030條之2定有明文。
  ⑵經查，○○○路房地屬甲○○婚前財產，兩造於92年11月23日結婚
    時尚有第一銀行世貿分行房地貸款700萬元未清償(見本院卷
    一第251頁，計算式：99年11月24日清償638,596＋餘額6,361
    ,404＝7,000,000)，甲○○嗣於婚後陸續清償該貸款本息，並
    於99年1月29日清償完畢，甲○○於婚後共計清償婚前貸款700
    萬元、利息66萬2,493元，合計766萬2493元，有第一銀行放
    款攤還及收息紀錄查詢單、放款攤還及繳息紀錄明細表可憑
    (見本院卷一第251-257頁)，應堪認定。又甲○○抗辯其中有
    以婚前財產即第一銀行世貿分行存款6萬9,423元、出售婚前
    財產○○○路房地價款其中139萬6,873元(計算式：1,394,968＋
    1,905＝1,396,873，見本院卷一第257頁)清償前開貸款債務
    ，應予扣除等語，為乙○○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672-673頁
    )，則計算甲○○於婚後清償之第一銀行貸款應扣除以婚前財
    產清償之6萬9,423元、139萬6,873元。　　
　⑶甲○○復抗辯其於92年11月24日清償63萬8,596元、於92年12月
    12日清償20萬元、於93年1月19日清償35萬元(見本院卷一第
    243頁、第251頁)，分別係以結婚禮金69萬4,000元、婚前合
    作金庫存款45萬6,318元清償該貸款等語，則為乙○○所否認
    。經查，甲○○設於合作金庫帳戶於92年11月24日之存款餘額
    為45萬2,318元，翌(25)日即自該帳戶提領30萬元，並於同
    日清償第一銀行貸款63萬8,596元，有合作金庫交易明細表
    、第一銀行放款攤還及收息紀錄查詢單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
    41頁、第251頁)，衡諸參加婚宴致贈禮金為我國民俗所常見
    ，且有甲○○提出之禮金簿節本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15-324
    頁)，則甲○○抗辯其以結婚禮金結餘款項及婚前存款30萬元
    於92年11月24日清償婚前貸款63萬8,596元等語，即非無憑
    。又審諸甲○○之合作金庫帳戶交易明細表，可知該帳戶自兩
    造92年11月23日結婚後，迄至92年12月11日前，均無提款紀
    錄，且陸續有92年10月份薪資7萬5,436元、11月薪資4萬7,4
    78元、10月團體績效獎金6,298元、SARS會診補發1萬8,000
    元(見本院卷一第241頁)等金錢匯入，則甲○○抗辯其於92年1
    2月12日自合作金庫帳戶領取26萬元，並於同日清償第一銀
    行貸款20萬元，有部分係以其婚前存款15萬6,318元(計算式
    ：456,318－300,000＝156,318)清償等語，亦屬可採。至其抗
    辯以婚前財產償還○○○路房地貸款逾上開金額部分，即乏其
    據；另乙○○主張於92年11月24日係以兩造之現金共同清償○○
    ○路房地貸款云云(見本院卷一第432頁)，亦未有任何舉證，
    均無憑採。　　
　⑷準此，甲○○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貸款共計540萬1,283元(計算
    式：7,662,493－69,423－1,396,873－638,596－156,318＝5,401
    ,283)，既未經補償，自應納入其現存之婚後財產計算。
  ⒋甲○○以出售婚前購買之○○○路房地價款，清償婚後債務共計1,
    776萬9,436元，應追加計算為甲○○之婚後債務：
　⑴甲○○抗辯其出售婚前所購買之○○○路價款共2,058萬元，應扣
    除仲介服務費46萬2,000元、6萬8,000元、土地增值稅及房
    屋稅7萬6,265元、簽約及塗銷代書費3,000元、稅負及管理
    費分算補貼1,260元、水電瓦斯費3,244元，共計61萬3,769
    元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53頁)，雖經乙○○否認非屬婚後債務
    ，不應扣除云云。惟，甲○○出售○○○路房地之價金，應屬婚
    前財產之變形，且依不動產交易實務，本須扣除上開賣方應
    負擔費用後，始將餘款交付予賣方，縱上開稅費係發生於兩
    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仍應認係以甲○○婚前財產自為清償，
    則甲○○該婚前財產（○○○路房地）實際所得應為1,996萬6,23
    1元(計算式：20,580,000－613,769＝19,966,231)。
　⑵甲○○雖辯稱將該婚前財產於99年9月30日清償其婚後之富邦銀
    行貸款1,000萬373元。惟，甲○○婚後所貸之富邦銀行借款曾
    供清償其婚前第一銀行貸款139萬6,873元，應予扣除，為兩
    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648頁、第679頁)，則甲○○以該婚
    前財產清償婚後貸款債務應為860萬3,500元（計算式：10,0
    00,373－1,396,873＝8,603,500）。至乙○○主張甲○○婚後為購
    買○○房地，分別貸款280萬元、290萬元、1,946萬元、417萬
    元，共計2,933萬元，逾○○房地總價2,780萬元，故意增加債
    務153萬元，違反誠信原則，應自其婚後清償債務之金額扣
    除153萬元云云(見本院卷一第679頁)，惟買賣房地除價金外
    ，尚有仲介費、契稅、印花稅、登記費用、貸款設定費用、
    代書費等費用應為支付，且新屋通常亦有裝潢需求，佐以乙
    ○○於104年始起訴離婚並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衡情甲○○
    於98、99年為購置○○房地而貸款時並無預見兩造間法定財產
    制關係日後會因離婚而消滅，乙○○復不爭執購買○○房地之貸
    款由兩造共同負擔，自難認甲○○於貸款時有故意增加自己之
    債務，以減少乙○○對剩餘財產之分配，其上開主張要無可採
    。
　⑶甲○○復抗辯出售○○○路之價金分別於99年9月21日、同年10月6
    日各匯款200萬元(即動支款)、695萬5,936元至甲○○設於合
    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見原審卷三第153頁、本院卷一第167
    頁)，旋分別於同年10月8日、13日、14日、12月22日、12月
    27日各匯款200萬元、200萬元、100萬元、200萬元、200萬
    元至乙○○設於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嗣經乙○○提領用以償
    還甲○○之富邦銀行貸款、購買家電、購買○○車位、匯入乙○○
    之外匯帳戶、匯款予其兄丙○○(見本院卷第335頁、第345頁
    、第367頁、第409頁、第413頁、第415頁、第443-445頁)，
    乙○○自承婚後甲○○不管金錢，均係由其處理，其會拿取甲○○
    之帳戶存摺及印鑑提領，作為家用、房貸、及孩子補習費等
    語(見本院前審卷二第74頁)，則甲○○抗辯其婚前財產895萬5
    ,936元係用以支付婚後之家庭費用及貸款，應計入婚後債務
    等語為可採。
　⑷又甲○○抗辯出售○○○路房地之價金於99年9月30日匯款101萬元
    予丙○○(見原審卷三第153頁)，係為清償對丙○○之債務云云
    ，為乙○○所否認。經查，依丙○○106年11月9日之陳報狀係稱
    該筆款項已由乙○○領回(見本院前審卷二第114頁)，乙○○亦
    稱其於101年6月21日匯入80萬元至甲○○之合作金庫國醫分行
    帳戶(見原審卷一第119頁)，其餘21萬元則留供家用(見本院
    前審卷二第132頁)，堪認甲○○並未以婚前財產清償對丙○○之
    債務101萬元，其所辯固不足採。惟乙○○既將其中21萬元供
    作家庭開銷使用，核屬甲○○以婚前財產分攤家庭生活費用，
    應認該21萬元屬婚後債務。
　⑸準此，甲○○以婚前財產清償婚後債務共計1,776萬9,436元(計
    算式：8,603,500＋8,955,936＋210,000＝17,769,436)，應納
    入其現存之婚後債務計算。　　
  ⒌據上，乙○○主張甲○○婚前財產於基準日已不復存在、許秀足
    匯款35萬元、郭振生匯款100萬元均非屬婚後債務云云，均
    不可採。從而，甲○○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為如附表二所示婚
    後財產5,942萬2,637元，加計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債務540
    萬1,283元，共計6,482萬3,920元(計算式：59,422,637＋5,4
    01,283＝64,823,920)，經扣除附表二之婚後債務3,736萬0,6
    17元、許秀足匯款35萬元、郭振生匯款100萬元、以婚前財
    產清償婚後債務共計1,776萬9,436元，甲○○於基準日可供分
    配之婚後剩餘財產為834萬3,867元(計算式：64,823,920－37
    ,360,617－350,000－1,000,000－17,769,436＝8,343,867)。　
　㈢綜上所述，乙○○之剩餘財產為651萬7,593元，甲○○之剩餘財
    產為834萬3,867元，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182萬6,274元(計
    算式：8,343,867－6,517,593＝1,826,274)。又乙○○主張得請
    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之比例為1/2，為甲○○所不爭執，則乙○
    ○得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為91萬3,137元。至郭錠洋
    之剩餘財產大於乙○○，則甲○○反訴請求剩餘財產分配，為無
    理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
    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
    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
    段、第203條定有明文。乙○○請求甲○○給付剩餘財產差額分
    配有理由部分，係屬不確定期限之債權，且以支付金錢為標
    的，則乙○○主張甲○○應自兩造和解離婚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
    翌日即104年11月25日起，計付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本訴部分乙○○依民法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
    求甲○○給付91萬3,137元，及自本判決確定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利息部分，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 
    開應准許部分，為甲○○敗訴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 
    自有未洽，甲○○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 
    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甲○○敗訴之判決， 
    並為供擔保得、免假執行之諭知，尚無不合，甲○○指摘原判
    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另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乙○○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
    ，乙○○就此部分提起上訴，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另乙○○追加請求甲○○給付就91萬3,137元自104年11月
    25日起至本判決確定日前1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並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
    79條規定，為訴訟費用負擔之判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丙、據上論結，本件乙○○上訴為無理由，追加之訴一部有理由，
    一部無理由，甲○○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31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宏文
                              法  官  陳筱蓉
                              法  官  楊雅清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
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惠娟
附表一
 財產項目 基準日價值(元/新台幣) 婚 後 財 產  台北市○○區○○路000號2樓之2房地應有部分1/2 1,062萬9,492元  台新銀行存款 9萬3,571元  台新銀行外幣存款 27萬0,987元(美金7,692.41元換算為新台幣236,234元；南非幣14,013.39元換算為新台幣34,753元，合計270,987元)  土地銀行存款 2萬0,081元  永豐銀行存款 1萬9,408元  合作金庫銀行存款 7萬9,800元  合作金庫銀行支票存款 1萬元  合作金庫外幣存款 21萬1,351元  郵政儲金 2萬6,550元  中國信託銀行存款 4萬9,253元  上海儲蓄銀行存款 6,015元  嘉晶股票1233股 1萬9,851元  和碩股票59股 5,534元  友達股票50股 765元  燿華股票304股 4,545元  華碩股票38股 1萬2,730元  台積電股票204股 2萬9,988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5萬0,783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萬0,417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2萬7,054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9萬4669.8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2萬4,347.5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9萬9,959.6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2萬8,501.34元  南山人壽Z000000000號保單 20萬8,746元  南山人壽Z000000000號保單 52萬4,889元  國泰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5萬4,875元  全球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66萬6,801元  全球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9萬3,073元  全球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34萬7,177元  車號0000-00號汽車 46萬1,300元  車號000-000號機車    2萬9,880元             小計：1,471萬2,394元  婚 後 債 務 土地銀行貸款 846萬元  對丙○○之負債(兩造有爭執) 100萬9,389元  玉山銀行借款(兩造有爭執) 91萬元            小計：1,037萬9,389元  
附表二
 財產項目 基準日價值(元/新台幣) 婚後財產 台北市○○區○○路000號2樓之2房地應有部分1/2 1,062萬9,492元  ○○停車位應有部分1/2(兩造有爭執) 100萬元  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8樓之1房地 4,167萬1,842元  郵政儲金 12萬4,279元  合作金庫存款 111萬8,577元  台北富邦銀行存款     36萬4,917元  第一銀行世貿分行存款  64萬0,189元  群益金鼎股票34股 4,817元  幸福水泥股票1,000股 1萬1,000元  神基科技股票1,000股 1萬8,800元  神達電腦股票2,102股 5萬1,919元  宏遠證券股票2,120股 1萬9,970元  聯電股票641股     1萬3,333元  元大金股票784股    1萬3,485元  台新金股票7股    98元  國泰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7萬9,640元  國泰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69萬6,821元  國泰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6萬0,840元  富邦人壽Z000000000-0保單  3,490元  富邦人壽Z000000000-00保單 2萬3,760元  富邦人壽Z000000000-00保單 2萬4,855元  富邦人壽Z000000000-00保單 1萬8,885元  新光人壽ABRA015280號保單  20萬8,215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7萬1,228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9萬4,350元  南山人壽N00000000號保單  7萬6,622元  車號000-0000號汽車 79萬1,100元                 小計：5,942萬2,637元  婚後債務 ○○路房地貸款    2,861萬0,617元  和潤公司汽車貸款 29萬元  土地銀行貸款 846萬元               小計：3,736萬0,617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重家上更一字第14號
上  訴  人  陳湄綺  
訴訟代理人  楊珮如律師
上  訴  人  郭綻洋  
訴訟代理人  紀冠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06年4月17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4年度婚字第176第、第276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陳湄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1年5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甲○○給付超過新臺幣玖拾壹萬參仟壹佰參拾柒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該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乙○○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甲○○其餘上訴駁回。
四、甲○○就新臺幣玖拾壹萬參仟壹佰參拾柒元部分，應給付乙○○自民國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起至本判決確定日前一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五、乙○○之上訴及其餘追加之訴均駁回。　　
六、廢棄改判部分之第一審訴訟費用，由乙○○負擔。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乙○○上訴部分，由乙○○負擔；關於甲○○上訴部分，由甲○○負擔百分之十三，餘由乙○○負擔。關於乙○○追加之訴部分，由甲○○負擔百分之十一，餘由乙○○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l項但書、第255條第l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乙○○於原審起訴請求上訴人甲○○應給付剩餘財產差額半數新台幣(未註明幣別者同)836萬4,508元及自本判決確定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嗣於本院審理期間，追加請求甲○○再給付上開金額自民國104年11月25日起至本判決確定日前1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二第22頁)，核其所為請求金額之增加，係屬聲明之擴張，核符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一、乙○○主張：兩造於92年11月23日結婚，嗣於104年11月24日在原法院成立訴訟上和解離婚，兩造婚姻關係既已消滅，且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伊得請求分配剩餘財產，並以104年4月23日為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基準日(下稱基準日)。伊於基準日所存之婚後財產共計1,471萬2,394元，扣除婚後債務1,037萬9,389元後，可供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為433萬3,005元(乙○○誤算為433萬3,015元，詳如附表一所示)；甲○○於基準日所存之婚後財產(詳如附表二所示)加計其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債務619萬6,197元，共計6,561萬8,834元，扣除婚後債務3,736萬0,617元及以婚前財產清償婚後債務707萬3,500元，甲○○可供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為2,118萬4,717元，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1,685萬1,702元，伊得請求平均分配836萬4,508元等情。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求為命甲○○如數給付，及加付自104年11月25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乙○○逾上開範圍之請求，未繫屬本院，茲不贅述)。　
二、甲○○則以：乙○○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除附表一所示外，尚包括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00○00○00號地下一層至地下二層之停車位(下稱○○車位)應有部分1/2、人民幣存款2008.34元(折算新臺幣為9,853元)、玉山銀行存款31萬1,514元、新企配基金47萬8,110元，且應追加計算其惡意處分45萬元，乙○○之婚後財產應為1,602萬6,912元，扣除婚後債務898萬4,889元(即土地銀行貸款846萬元、玉山銀行借款52萬4,889元)，可供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為704萬2,023.5元；伊於基準日所存之婚後財產共計5,871萬3,616.5元，扣除婚後債務3,736萬0,617元、以婚前財產清償婚後債務1,408萬5,654元(已扣除補償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債務509萬9,378元)、對郭振生之借款100萬元、許秀足匯款35萬元，伊可供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為569萬1,407.5元，乙○○之婚後財產大於伊，不得向伊請求平均分配剩餘財產差額等語，資為抗辯。
　　並提起反訴主張：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135萬0,616元，伊得請求平均分配67萬5,308元等情，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求為命乙○○如數給付，及自104年11月25日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三、乙○○對於甲○○之反訴則抗辯：甲○○之剩餘財產大於伊，其請求剩餘財產分配為無理由等語。　　　　
四、原審判命甲○○給付乙○○644萬5,297元本息，並駁回乙○○其餘請求，另就反訴部分為甲○○敗訴之判決。兩造各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乙○○並為訴之追加(擴張)。
　㈠乙○○上訴部分：　
　⒈上訴及擴張之訴聲明：
　⑴原判決關於駁回乙○○後開第2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
　⑵甲○○應再給付乙○○191萬9,211元，及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⑶(擴張之訴)甲○○就836萬4,508元部分，應給付乙○○自104年11月25日起至本判決確定日前1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⑷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⒉甲○○答辯聲明：
　⑴乙○○之上訴及擴張之訴均駁回。
  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甲○○上訴部分：　
　⒈上訴聲明：
　⑴原判決關於①命甲○○給付乙○○644萬5,297元本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②駁回甲○○後開第3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
　⑵上開廢棄①部分，乙○○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⑶乙○○應給付甲○○67萬5,308元，及自104年1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⑷第3項給付，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⒉乙○○答辯聲明：
　⑴甲○○之上訴駁回。
　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前審卷三第75-79頁、第112頁、本院卷一第626-629頁、第637頁、第658-661頁、第681頁）
  ㈠兩造於92年11月23日結婚，嗣於104年11月24日在原法院成立訴訟上和解離婚。
  ㈡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亦未曾經法院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應適用法定財產制，並以本件乙○○起訴時之104年4月23日，作為計算剩餘財產之基準日。
  ㈢乙○○名下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號6樓房屋及坐落土地（下稱○○房地)，為兩造與他人合資購買，不列入兩造之剩餘財產計算範圍。
  ㈣乙○○剩餘財產及婚後債務如下：
  ⒈如附表一所示之婚後財產。
　⒉婚後債務：土地銀行借款846萬元、玉山銀行借款至少52萬4,889元(逾此範圍有爭執)。
  ㈤甲○○剩餘財產及婚後債務如下：
  ⒈如附表二所示之婚後財產(惟○○車位應有部分1/2之價值有爭執)。 
　⒉如附表二所示婚後債務。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乙○○應受分配之剩餘財產範圍及價值為何？
  ⒈乙○○所有之○○車位應有部分1/2應計入剩餘財產範圍，價值以100萬元計算：
　⑴乙○○主張其係以甲○○所贈款項支付向訴外人謝義明買受○○車位應有部分1/2之價金100萬元，屬無償取得，不應計入乙○○之婚後財產云云，固提出乙○○、甲○○之合作金庫國醫中心分行帳戶交易明細表(見本院前審卷一第245頁、本院卷一第99-100頁)為憑。惟，甲○○出售其婚前購買之台北市○○○路0段000巷00弄00號5樓房地（下稱○○○路房地），分別於99年9月21日、同年10月6日收受動支款200萬元、尾款695萬6,744元(見本院卷一第99-100頁)，嗣於同年10月8日、13日、14日、12月22日、27日各匯款200萬元、200萬元、100萬元、200萬元、200萬元至乙○○開設之合作金庫國醫中心帳戶後(見本院前審卷一第245頁、本院卷第99-100頁)，乙○○再分別於99年12月17日、同年月22日自上開帳戶各提領50萬元、150萬元用以支付向謝義明購買○○車位之價金(見本院前審卷一第245頁、本院卷一第415頁、第443-445頁)。審酌乙○○自承甲○○不管家務，皆由乙○○自甲○○之帳戶提領金錢供作為家庭使用(見本院卷一第65頁)，而甲○○復抗辯其出售婚前購買之○○○路房地所得價金，於婚後經乙○○提領用以負擔家庭費用，應以婚後債務計算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04頁)，堪認乙○○購買○○車位之價金係其自甲○○之帳戶逕行提領使用，甲○○並無贈與乙○○金錢購置○○車位之意思，尚難認係乙○○婚後無償取得之財產。
　⑵再者，兩造自承婚後之家庭分工，係由甲○○工作賺取家庭收入，乙○○負責操持家務(見原審卷一第87頁、本院卷一第70頁)，乙○○為家庭所付出之勞力，非不可評價為其負擔家庭費用之一部，則乙○○於婚後以家庭費用所購買之○○車位，不能不歸功於乙○○之協力，應認乙○○所有○○車位應有部分1/2屬其婚後取得之財產。則乙○○主張其名下○○車位應有部分1/2屬無償取得，不應計入剩餘財產範圍云云，自無可採。至於○○車位之價值，乙○○本不爭執以13萬0,083元計算，惟經鑑價後，該車位於基準日之價值為200萬元，有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之鑑定報告可憑(見外放之鑑定報告)，就該車位價值部分應認乙○○合法撤銷自認，則兩造各自所有之○○車位應有部分1/2，其價值均應以100萬元計算。
  ⒉乙○○之玉山銀行存款31萬1,514元、9,853元(下合稱系爭玉山銀行存款)及新企配基金47萬8,110元，應計入乙○○之剩餘財產範圍：
    乙○○主張其名下之系爭玉山銀行存款及新企配基金為其胞兄丙○○所有，固提出兩造與丙○○於104年1月30日所簽協議書（下稱三方協議書，見原審卷一第188頁)為憑，證人即乙○○之兄丙○○亦證稱：乙○○之玉山銀行帳戶係伊與甲○○共同投資○○房地時，供作為貸款利息及租金收入使用，104年1月30日達成三方協議後，該帳戶所有金錢，包含基金，實際上均歸伊所有，三方協議書在計算金額時有附件，附件已經把基金、銀行帳戶內金錢都計算過等語（見原審卷三第89-91頁)，且提出計算明細(見原審卷三第97頁)。惟，審諸三方協議書上並無任何關於玉山銀行存款及新企配基金歸屬丙○○之記載，亦無計算明細之附件，該協議書尚無從證明系爭玉山銀行存款、新企配基金經三方協議歸屬丙○○。又乙○○之玉山銀行帳戶自104年1月30日後仍有多筆轉帳南山人壽、台北自來水費、麗冠有線電視、電話費等與貸款、租金無關之支出（見原審卷二第173頁、本院前審卷二第401-403頁)，佐以乙○○自承其於104年4月1日自該帳戶提領現金25萬元作為家庭生活費用（見本院前審卷二第428-429頁)，堪認其玉山銀行帳戶於104年1月30日後仍係由乙○○支配使用，核與丙○○證述情節亦有不符，丙○○之證詞無得採為有利於乙○○之認定。準此，乙○○所提證據資料既無法證明系爭玉山銀行存款及新企配基金為丙○○所有，自應認係屬乙○○之婚後財產。
  ⒊乙○○於104年3月4日自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轉帳支出20萬元；於同年4月1日自玉山銀行帳戶提領25萬元非為減少甲○○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不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
　⑴按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但為履行道德上義務所為之相當贈與，不在此限，民法第1030條之3固定有明文。惟此追加計算乃為避免夫妻之一方以減少他方對剩餘財產之分配為目的，而任意處分其婚後財產，致生不公平之分配。是適用此一追加計算之條文，除客觀上須為「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主觀上尚須「夫或妻係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故意為財產之處分者」，始足當之，並由主張他方為減少己方對於剩餘財產分配而故為處分者負舉證之責。
　⑵甲○○雖抗辯乙○○自104年3月迄至4月間，自其個人帳戶累計提領87萬元，已超過台北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2萬7千餘元，有惡意處分財產云云。惟查，兩造於104年起在原法院進行離婚調解，乙○○並於104年4月23日委任律師提起本件訴訟(見原審卷一第6頁)，足徵乙○○斯時確有提領存款以支付律師費用之需求，復加計其個人及2名未成年子女之各項費用開銷；再參以乙○○之合作金庫每月提領逾10萬元為常情，甚且有單日提款即達9萬元之紀錄(見本院前審卷一第255頁)，則依乙○○使用該帳戶之情形，尚難認乙○○提領上開款項係故意處分財產。甲○○復未舉證證明乙○○主觀上係為減少其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故意為財產之處分，甲○○此部分辯解，並無足取。  
  ⒋乙○○於基準日對丙○○尚有100萬9,389元債務未清償：
  ⑴按當事人於訴訟上所為之自認，於辯論主義所行之範圍內有拘束當事人及法院之效力，法院應認其自認之事實為真，以之為裁判之基礎，在未經自認人合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不得為與自認之事實相反之認定。而自認之撤銷，自認人除應向法院為撤銷其自認之表示外，尚須舉證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43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甲○○於原審已明確稱：不爭執乙○○對丙○○尚有100萬9,389元之債務(見原審卷三第86頁)，即生自認之效力，乙○○無庸舉證。甲○○嗣後雖以：乙○○於99年自伊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轉出970萬元、100年轉出237萬元、101年轉出250萬元、102年轉出425萬元、103年轉出321萬元，存入乙○○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內（見原審卷一第99-100頁、第111-128頁)，且乙○○自其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支出轉帳金額合計3,044萬元（見本院前審卷一第466頁)，其資力應可清償對丙○○之負債云云。惟，審酌兩造離婚前全家每月生活費用高達15萬元(見本院卷一第639頁)，並需負擔房屋貸款，且於99年12月29日至100年12月28日曾全家赴美生活1年(見本院卷ㄧ第302頁)，可明兩造之家庭生活開銷頗大，況乙○○具有清償之資力與有無清償之事實究屬二事，自不能僅憑其具相當資力即謂已清償積欠丙○○之債務，尚無得認甲○○前開自認與事實不符，而得據以撤銷自認，仍應認乙○○於基準日對丙○○尚有100萬9,389元之債務未清償。
  ⒌乙○○於104年4月14日向玉山銀行之借款應以52萬4,889元計算：
  ⑴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定有明文。而此項誠實信用原則，乃法律倫理價值之最高表現，具有補充、驗證實證法之機能，更為法解釋之基準，旨在實踐法律關係上之公平妥當，應斟酌各該事件情形衡量當事人利益，具體實現正義。該項原則不僅於權利人直接實現權利內容的行為有其適用，即於整個法領域，無論公法、私法及訴訟法，對於一切權利亦均有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101年度台簡上字第2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乙○○於104年4月14日向玉山銀行借款91萬元，同日即轉帳90萬7,500元至南山人壽，用以繳交其Z000000000號保單之首期保費，而該保單於基準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52萬4,889元，有玉山銀行107年7月27日函附之交易明細、南山人壽107年11月16日函附之首期保費繳交憑證、南山人壽105年3月23日函在卷足憑(見本院前審卷二第401-403頁、卷三第39-41頁、原審卷二第184頁)。審酌乙○○係於104年4月23日起訴請求離婚及分配剩餘財產(見原審卷一第6頁)，借款日104年4月14日距基準日104年4月23日未達10日，旋將所借款項用以購買保險，而該保單於104年4月23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僅有52萬4,889元，致其於基準日負有債務91萬元，兩者相差達近40萬元，佐以乙○○係貸款買保險，與一般社會通念有違，堪認其應係為減少剩餘財產而向玉山銀行借款，有違誠信原則，此部分債務應與其南山人壽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價值相同，以符公平，即應以52萬4,889元計算。  
　⒍據上，乙○○主張其○○車位應有部分1/2屬無償取得、系爭玉山銀行存款及新企配基金47萬8,110元均為丙○○所有、其於基準日對玉山銀行之借款金額為91萬元云云，以及甲○○抗辯乙○○於基準日對丙○○已無100萬9,389元債務存在、惡意處分45萬元，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云云，均不可採。從而，乙○○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為○○車位應有部分1/2(價值以100萬元計算)、如附表一所示婚後財產(合計1,471萬2,394元)、系爭玉山銀行存款各31萬1,514元、9,853元、新企配基金47萬8,110元，共計1,651萬1,871元(計算式：1,000,000＋14,712,394＋311,514＋9,853＋478,110＝16,511,871)，經扣除土地銀行借款846萬元、玉山銀行借款52萬4,889元、對丙○○之債務100萬9,389元，乙○○於基準日可供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為651萬7,593元(計算式：16,511,871－8,460,000－524,889－1,009,389＝6,517,593)。
　㈡甲○○應受分配之剩餘財產範圍及價值為何？　　
　⒈許秀足於96年2月13日匯款5萬元；於103年7月30日匯款30萬元，均屬甲○○無償取得財產，既用以清償婚後負債，應列入婚後債務計算：                     
　⑴按夫或妻之剩餘財產，係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為基準時點，觀察該時現存之婚後財產及婚後債務為計算。惟為忠實反應婚姻關係存續中增加之資產，立法者於民法第1030條之2 規定，將基準時點已不存在之婚後財產、婚後債務，如：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所負債務；以婚前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以因繼承、無償取得或慰撫金等非屬婚後財產之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仍予納入列為現存之婚後財產或婚後債務計算，以臻公允。　　
　⑵甲○○抗辯其母許秀足於96年2月13日匯款5萬元；於103年7月30日匯款30萬元，皆屬無償取得之財產，並以之清償婚後債務，應列為婚後負債等語，業據證人許秀足證稱：96年2月13日匯款5萬元給甲○○，係因為甲○○就讀高中時有領獎學金，但伊先拿去使用，雖獎學金未達5萬元，但伊將金額補足至5萬元，係要給予甲○○；因乙○○表示沒有錢，作父母當然會幫助兒子，也不會去計較，103年7月30日匯款30萬元是要送給甲○○等語(見本院前審卷二第356頁)，並有合作金庫國醫分行交易明細、匯款單為憑(見原審卷二第64頁、第67頁、本院前審卷二第369頁)，堪認上開2筆金錢係甲○○無償取得之財產。
　⑶審諸甲○○之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之交易明細表，可知許秀足匯入5萬元後，即於當日併同其他存款提領(見原審卷二第64頁)，參以乙○○自承甲○○係將自己存摺、印章放置家中，伊會自甲○○帳戶提領金錢用以支應家中開銷(見原審卷一第148頁背面)，而甲○○係於103年12月底始禁止乙○○自行提領，有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105年度上聲議字第2292號處分書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99頁)，則甲○○抗辯該5萬元係用以負擔婚後債務(家庭費用)，應屬可採。
　⑷又許秀足於103年7月30日匯入30萬元後，該筆金錢即與甲○○之存款混同，復經乙○○於103年9月3日提領用以支付甲○○婚後所購買之000-0000號自小客車(屬附表二之婚後財產)價金之一部，有甲○○之合作金庫帳戶交易明細表、合作金庫提款單、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一第180-181頁、第187頁)，則甲○○抗辯其以上開無償取得之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仍予納入列為現存之婚後債務計算等語，應屬可採。乙○○雖謂甲○○原有存款足以支付購買汽車款項云云，惟金錢混同後，本難以區分原有存款與無償取得之財產，且乙○○向來係自甲○○之合作金庫帳戶提領金錢以供家用，則乙○○於103年9月3日自甲○○之合作金庫帳戶提領66萬元，並於同日繳款購買汽車(見本院卷一第187頁)，仍難認甲○○非以無償取得財產清償其婚後債務，乙○○此部分主張，為不可採。
　⒉郭振生於00年00月00日匯款90萬元、於同年月16日以許秀足名義匯款10萬元，屬郭振生之借款，應列入婚後債務計算：
    甲○○抗辯其父郭振生於00年00月00日匯款90萬元，並以其母許秀足名義於同年月16日匯款10萬元，係借貸，應列入婚後債務，縱非借貸，亦屬贈與或對郭振生所負不當得利債務等語。據證人郭振生證稱：因甲○○要去美國受訓，一家人都要去美國，怕生活費用不夠，所以伊匯款90萬元當作備用，第二天再以許秀足的名義匯款10萬元，係伊去匯款，當時伊並沒有告訴甲○○係借款，後來甲○○有說要還，伊表示等伊有需要再還等語（見本院前審卷二第359頁)，並有合作金庫國醫分行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為憑(見本院卷一第168頁)，可知郭振生匯款時雖未表示匯款之原因，然甲○○事後為還款之表示，郭振生對此並未否認，顯然郭振生父子間就該100萬元並無成立贈與合意。又郭振生向甲○○表示該款項俟其有需求時再為償還，應認兩造就該100萬元成立借款之合意，且未約定清償期限。甲○○既未清償此100萬元借款，自應列入基準日之婚後債務計算。
　⒊甲○○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購買○○○路房地之貸款本息共計540萬1,283元，應追加計算為甲○○之婚後財產：
  ⑴按夫或妻之一方以其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所負債務，或以其婚前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除已補償者外，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應分別納入現存之婚後財產或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計算，民法第1030條之2定有明文。
  ⑵經查，○○○路房地屬甲○○婚前財產，兩造於92年11月23日結婚時尚有第一銀行世貿分行房地貸款700萬元未清償(見本院卷一第251頁，計算式：99年11月24日清償638,596＋餘額6,361,404＝7,000,000)，甲○○嗣於婚後陸續清償該貸款本息，並於99年1月29日清償完畢，甲○○於婚後共計清償婚前貸款700萬元、利息66萬2,493元，合計766萬2493元，有第一銀行放款攤還及收息紀錄查詢單、放款攤還及繳息紀錄明細表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51-257頁)，應堪認定。又甲○○抗辯其中有以婚前財產即第一銀行世貿分行存款6萬9,423元、出售婚前財產○○○路房地價款其中139萬6,873元(計算式：1,394,968＋1,905＝1,396,873，見本院卷一第257頁)清償前開貸款債務，應予扣除等語，為乙○○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672-673頁)，則計算甲○○於婚後清償之第一銀行貸款應扣除以婚前財產清償之6萬9,423元、139萬6,873元。　　
　⑶甲○○復抗辯其於92年11月24日清償63萬8,596元、於92年12月12日清償20萬元、於93年1月19日清償35萬元(見本院卷一第243頁、第251頁)，分別係以結婚禮金69萬4,000元、婚前合作金庫存款45萬6,318元清償該貸款等語，則為乙○○所否認。經查，甲○○設於合作金庫帳戶於92年11月24日之存款餘額為45萬2,318元，翌(25)日即自該帳戶提領30萬元，並於同日清償第一銀行貸款63萬8,596元，有合作金庫交易明細表、第一銀行放款攤還及收息紀錄查詢單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41頁、第251頁)，衡諸參加婚宴致贈禮金為我國民俗所常見，且有甲○○提出之禮金簿節本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15-324頁)，則甲○○抗辯其以結婚禮金結餘款項及婚前存款30萬元於92年11月24日清償婚前貸款63萬8,596元等語，即非無憑。又審諸甲○○之合作金庫帳戶交易明細表，可知該帳戶自兩造92年11月23日結婚後，迄至92年12月11日前，均無提款紀錄，且陸續有92年10月份薪資7萬5,436元、11月薪資4萬7,478元、10月團體績效獎金6,298元、SARS會診補發1萬8,000元(見本院卷一第241頁)等金錢匯入，則甲○○抗辯其於92年12月12日自合作金庫帳戶領取26萬元，並於同日清償第一銀行貸款20萬元，有部分係以其婚前存款15萬6,318元(計算式：456,318－300,000＝156,318)清償等語，亦屬可採。至其抗辯以婚前財產償還○○○路房地貸款逾上開金額部分，即乏其據；另乙○○主張於92年11月24日係以兩造之現金共同清償○○○路房地貸款云云(見本院卷一第432頁)，亦未有任何舉證，均無憑採。　　
　⑷準此，甲○○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貸款共計540萬1,283元(計算式：7,662,493－69,423－1,396,873－638,596－156,318＝5,401,283)，既未經補償，自應納入其現存之婚後財產計算。
  ⒋甲○○以出售婚前購買之○○○路房地價款，清償婚後債務共計1,776萬9,436元，應追加計算為甲○○之婚後債務：
　⑴甲○○抗辯其出售婚前所購買之○○○路價款共2,058萬元，應扣除仲介服務費46萬2,000元、6萬8,000元、土地增值稅及房屋稅7萬6,265元、簽約及塗銷代書費3,000元、稅負及管理費分算補貼1,260元、水電瓦斯費3,244元，共計61萬3,769元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53頁)，雖經乙○○否認非屬婚後債務，不應扣除云云。惟，甲○○出售○○○路房地之價金，應屬婚前財產之變形，且依不動產交易實務，本須扣除上開賣方應負擔費用後，始將餘款交付予賣方，縱上開稅費係發生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仍應認係以甲○○婚前財產自為清償，則甲○○該婚前財產（○○○路房地）實際所得應為1,996萬6,231元(計算式：20,580,000－613,769＝19,966,231)。
　⑵甲○○雖辯稱將該婚前財產於99年9月30日清償其婚後之富邦銀行貸款1,000萬373元。惟，甲○○婚後所貸之富邦銀行借款曾供清償其婚前第一銀行貸款139萬6,873元，應予扣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648頁、第679頁)，則甲○○以該婚前財產清償婚後貸款債務應為860萬3,500元（計算式：10,000,373－1,396,873＝8,603,500）。至乙○○主張甲○○婚後為購買○○房地，分別貸款280萬元、290萬元、1,946萬元、417萬元，共計2,933萬元，逾○○房地總價2,780萬元，故意增加債務153萬元，違反誠信原則，應自其婚後清償債務之金額扣除153萬元云云(見本院卷一第679頁)，惟買賣房地除價金外，尚有仲介費、契稅、印花稅、登記費用、貸款設定費用、代書費等費用應為支付，且新屋通常亦有裝潢需求，佐以乙○○於104年始起訴離婚並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衡情甲○○於98、99年為購置○○房地而貸款時並無預見兩造間法定財產制關係日後會因離婚而消滅，乙○○復不爭執購買○○房地之貸款由兩造共同負擔，自難認甲○○於貸款時有故意增加自己之債務，以減少乙○○對剩餘財產之分配，其上開主張要無可採。
　⑶甲○○復抗辯出售○○○路之價金分別於99年9月21日、同年10月6日各匯款200萬元(即動支款)、695萬5,936元至甲○○設於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見原審卷三第153頁、本院卷一第167頁)，旋分別於同年10月8日、13日、14日、12月22日、12月27日各匯款200萬元、200萬元、100萬元、200萬元、200萬元至乙○○設於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嗣經乙○○提領用以償還甲○○之富邦銀行貸款、購買家電、購買○○車位、匯入乙○○之外匯帳戶、匯款予其兄丙○○(見本院卷第335頁、第345頁、第367頁、第409頁、第413頁、第415頁、第443-445頁)，乙○○自承婚後甲○○不管金錢，均係由其處理，其會拿取甲○○之帳戶存摺及印鑑提領，作為家用、房貸、及孩子補習費等語(見本院前審卷二第74頁)，則甲○○抗辯其婚前財產895萬5,936元係用以支付婚後之家庭費用及貸款，應計入婚後債務等語為可採。
　⑷又甲○○抗辯出售○○○路房地之價金於99年9月30日匯款101萬元予丙○○(見原審卷三第153頁)，係為清償對丙○○之債務云云，為乙○○所否認。經查，依丙○○106年11月9日之陳報狀係稱該筆款項已由乙○○領回(見本院前審卷二第114頁)，乙○○亦稱其於101年6月21日匯入80萬元至甲○○之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見原審卷一第119頁)，其餘21萬元則留供家用(見本院前審卷二第132頁)，堪認甲○○並未以婚前財產清償對丙○○之債務101萬元，其所辯固不足採。惟乙○○既將其中21萬元供作家庭開銷使用，核屬甲○○以婚前財產分攤家庭生活費用，應認該21萬元屬婚後債務。
　⑸準此，甲○○以婚前財產清償婚後債務共計1,776萬9,436元(計算式：8,603,500＋8,955,936＋210,000＝17,769,436)，應納入其現存之婚後債務計算。　　
  ⒌據上，乙○○主張甲○○婚前財產於基準日已不復存在、許秀足匯款35萬元、郭振生匯款100萬元均非屬婚後債務云云，均不可採。從而，甲○○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為如附表二所示婚後財產5,942萬2,637元，加計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債務540萬1,283元，共計6,482萬3,920元(計算式：59,422,637＋5,401,283＝64,823,920)，經扣除附表二之婚後債務3,736萬0,617元、許秀足匯款35萬元、郭振生匯款100萬元、以婚前財產清償婚後債務共計1,776萬9,436元，甲○○於基準日可供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為834萬3,867元(計算式：64,823,920－37,360,617－350,000－1,000,000－17,769,436＝8,343,867)。　
　㈢綜上所述，乙○○之剩餘財產為651萬7,593元，甲○○之剩餘財產為834萬3,867元，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182萬6,274元(計算式：8,343,867－6,517,593＝1,826,274)。又乙○○主張得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之比例為1/2，為甲○○所不爭執，則乙○○得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為91萬3,137元。至郭錠洋之剩餘財產大於乙○○，則甲○○反訴請求剩餘財產分配，為無理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乙○○請求甲○○給付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有理由部分，係屬不確定期限之債權，且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則乙○○主張甲○○應自兩造和解離婚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翌日即104年11月25日起，計付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本訴部分乙○○依民法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
    求甲○○給付91萬3,137元，及自本判決確定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利息部分，即無不合，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 開應准許部分，為甲○○敗訴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 自有未洽，甲○○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 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甲○○敗訴之判決， 並為供擔保得、免假執行之諭知，尚無不合，甲○○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另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乙○○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乙○○就此部分提起上訴，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乙○○追加請求甲○○給付就91萬3,137元自104年11月25日起至本判決確定日前1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並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79條規定，為訴訟費用負擔之判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丙、據上論結，本件乙○○上訴為無理由，追加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甲○○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31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宏文
                              法  官  陳筱蓉
                              法  官  楊雅清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惠娟
附表一
		


		財產項目

		基準日價值(元/新台幣)



		婚
後
財
產



		台北市○○區○○路000號2樓之2房地應有部分1/2

		1,062萬9,492元



		


		台新銀行存款

		9萬3,571元



		


		台新銀行外幣存款

		27萬0,987元(美金7,692.41元換算為新台幣236,234元；南非幣14,013.39元換算為新台幣34,753元，合計270,987元)



		


		土地銀行存款

		2萬0,081元



		


		永豐銀行存款

		1萬9,408元



		


		合作金庫銀行存款

		7萬9,800元



		


		合作金庫銀行支票存款

		1萬元



		


		合作金庫外幣存款

		21萬1,351元



		


		郵政儲金

		2萬6,550元



		


		中國信託銀行存款

		4萬9,253元



		


		上海儲蓄銀行存款

		6,015元



		


		嘉晶股票1233股

		1萬9,851元



		


		和碩股票59股

		5,534元



		


		友達股票50股

		765元



		


		燿華股票304股

		4,545元



		


		華碩股票38股

		1萬2,730元



		


		台積電股票204股

		2萬9,988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5萬0,783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萬0,417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2萬7,054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9萬4669.8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2萬4,347.5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9萬9,959.6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2萬8,501.34元



		


		南山人壽Z000000000號保單

		20萬8,746元



		


		南山人壽Z000000000號保單

		52萬4,889元



		


		國泰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5萬4,875元



		


		全球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66萬6,801元



		


		全球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9萬3,073元



		


		全球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34萬7,177元



		


		車號0000-00號汽車

		46萬1,300元



		


		車號000-000號機車   

		2萬9,880元



		


		           小計：1,471萬2,394元

		




		婚
後
債
務

		土地銀行貸款

		846萬元



		


		對丙○○之負債(兩造有爭執)

		100萬9,389元



		


		玉山銀行借款(兩造有爭執)

		91萬元



		


		          小計：1,037萬9,389元

		








附表二
		


		財產項目

		基準日價值(元/新台幣)



		婚後財產

		台北市○○區○○路000號2樓之2房地應有部分1/2

		1,062萬9,492元



		


		○○停車位應有部分1/2(兩造有爭執)

		100萬元



		


		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8樓之1房地

		4,167萬1,842元



		


		郵政儲金

		12萬4,279元



		


		合作金庫存款

		111萬8,577元



		


		台北富邦銀行存款    

		36萬4,917元



		


		第一銀行世貿分行存款 

		64萬0,189元



		


		群益金鼎股票34股

		4,817元



		


		幸福水泥股票1,000股

		1萬1,000元



		


		神基科技股票1,000股

		1萬8,800元



		


		神達電腦股票2,102股

		5萬1,919元



		


		宏遠證券股票2,120股

		1萬9,970元



		


		聯電股票641股    

		1萬3,333元



		


		元大金股票784股   

		1萬3,485元



		


		台新金股票7股   

		98元



		


		國泰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7萬9,640元



		


		國泰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69萬6,821元



		


		國泰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6萬0,840元



		


		富邦人壽Z000000000-0保單 

		3,490元



		


		富邦人壽Z000000000-00保單

		2萬3,760元



		


		富邦人壽Z000000000-00保單

		2萬4,855元



		


		富邦人壽Z000000000-00保單

		1萬8,885元



		


		新光人壽ABRA015280號保單 

		20萬8,215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7萬1,228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9萬4,350元



		


		南山人壽N00000000號保單 

		7萬6,622元



		


		車號000-0000號汽車

		79萬1,100元



		


		               小計：5,942萬2,637元

		




		婚後債務

		○○路房地貸款   

		2,861萬0,617元



		


		和潤公司汽車貸款

		29萬元



		


		土地銀行貸款

		846萬元



		


		             小計：3,736萬0,617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重家上更一字第14號
上  訴  人  陳湄綺  
訴訟代理人  楊珮如律師
上  訴  人  郭綻洋  
訴訟代理人  紀冠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06年4月17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4年度婚字第176第、第276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陳湄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1年5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甲○○給付超過新臺幣玖拾壹萬參仟壹佰參拾柒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該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乙○○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甲○○其餘上訴駁回。
四、甲○○就新臺幣玖拾壹萬參仟壹佰參拾柒元部分，應給付乙○○自民國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起至本判決確定日前一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五、乙○○之上訴及其餘追加之訴均駁回。　　
六、廢棄改判部分之第一審訴訟費用，由乙○○負擔。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乙○○上訴部分，由乙○○負擔；關於甲○○上訴部分，由甲○○負擔百分之十三，餘由乙○○負擔。關於乙○○追加之訴部分，由甲○○負擔百分之十一，餘由乙○○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l項但書、第255條第l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乙○○於原審起訴請求上訴人甲○○應給付剩餘財產差額半數新台幣(未註明幣別者同)836萬4,508元及自本判決確定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嗣於本院審理期間，追加請求甲○○再給付上開金額自民國104年11月25日起至本判決確定日前1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二第22頁)，核其所為請求金額之增加，係屬聲明之擴張，核符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一、乙○○主張：兩造於92年11月23日結婚，嗣於104年11月24日在原法院成立訴訟上和解離婚，兩造婚姻關係既已消滅，且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伊得請求分配剩餘財產，並以104年4月23日為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基準日(下稱基準日)。伊於基準日所存之婚後財產共計1,471萬2,394元，扣除婚後債務1,037萬9,389元後，可供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為433萬3,005元(乙○○誤算為433萬3,015元，詳如附表一所示)；甲○○於基準日所存之婚後財產(詳如附表二所示)加計其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債務619萬6,197元，共計6,561萬8,834元，扣除婚後債務3,736萬0,617元及以婚前財產清償婚後債務707萬3,500元，甲○○可供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為2,118萬4,717元，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1,685萬1,702元，伊得請求平均分配836萬4,508元等情。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求為命甲○○如數給付，及加付自104年11月25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乙○○逾上開範圍之請求，未繫屬本院，茲不贅述)。　
二、甲○○則以：乙○○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除附表一所示外，尚包括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00○00○00號地下一層至地下二層之停車位(下稱○○車位)應有部分1/2、人民幣存款2008.34元(折算新臺幣為9,853元)、玉山銀行存款31萬1,514元、新企配基金47萬8,110元，且應追加計算其惡意處分45萬元，乙○○之婚後財產應為1,602萬6,912元，扣除婚後債務898萬4,889元(即土地銀行貸款846萬元、玉山銀行借款52萬4,889元)，可供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為704萬2,023.5元；伊於基準日所存之婚後財產共計5,871萬3,616.5元，扣除婚後債務3,736萬0,617元、以婚前財產清償婚後債務1,408萬5,654元(已扣除補償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債務509萬9,378元)、對郭振生之借款100萬元、許秀足匯款35萬元，伊可供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為569萬1,407.5元，乙○○之婚後財產大於伊，不得向伊請求平均分配剩餘財產差額等語，資為抗辯。
　　並提起反訴主張：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135萬0,616元，伊得請求平均分配67萬5,308元等情，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求為命乙○○如數給付，及自104年11月25日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三、乙○○對於甲○○之反訴則抗辯：甲○○之剩餘財產大於伊，其請求剩餘財產分配為無理由等語。　　　　
四、原審判命甲○○給付乙○○644萬5,297元本息，並駁回乙○○其餘請求，另就反訴部分為甲○○敗訴之判決。兩造各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乙○○並為訴之追加(擴張)。
　㈠乙○○上訴部分：　
　⒈上訴及擴張之訴聲明：
　⑴原判決關於駁回乙○○後開第2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
　⑵甲○○應再給付乙○○191萬9,211元，及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⑶(擴張之訴)甲○○就836萬4,508元部分，應給付乙○○自104年11月25日起至本判決確定日前1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⑷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⒉甲○○答辯聲明：
　⑴乙○○之上訴及擴張之訴均駁回。
  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甲○○上訴部分：　
　⒈上訴聲明：
　⑴原判決關於①命甲○○給付乙○○644萬5,297元本息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②駁回甲○○後開第3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
　⑵上開廢棄①部分，乙○○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⑶乙○○應給付甲○○67萬5,308元，及自104年1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⑷第3項給付，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⒉乙○○答辯聲明：
　⑴甲○○之上訴駁回。
　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前審卷三第75-79頁、第112頁、本院卷一第626-629頁、第637頁、第658-661頁、第681頁）
  ㈠兩造於92年11月23日結婚，嗣於104年11月24日在原法院成立訴訟上和解離婚。
  ㈡兩造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亦未曾經法院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應適用法定財產制，並以本件乙○○起訴時之104年4月23日，作為計算剩餘財產之基準日。
  ㈢乙○○名下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號6樓房屋及坐落土地（下稱○○房地)，為兩造與他人合資購買，不列入兩造之剩餘財產計算範圍。
  ㈣乙○○剩餘財產及婚後債務如下：
  ⒈如附表一所示之婚後財產。
　⒉婚後債務：土地銀行借款846萬元、玉山銀行借款至少52萬4,889元(逾此範圍有爭執)。
  ㈤甲○○剩餘財產及婚後債務如下：
  ⒈如附表二所示之婚後財產(惟○○車位應有部分1/2之價值有爭執)。 
　⒉如附表二所示婚後債務。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乙○○應受分配之剩餘財產範圍及價值為何？
  ⒈乙○○所有之○○車位應有部分1/2應計入剩餘財產範圍，價值以100萬元計算：
　⑴乙○○主張其係以甲○○所贈款項支付向訴外人謝義明買受○○車位應有部分1/2之價金100萬元，屬無償取得，不應計入乙○○之婚後財產云云，固提出乙○○、甲○○之合作金庫國醫中心分行帳戶交易明細表(見本院前審卷一第245頁、本院卷一第99-100頁)為憑。惟，甲○○出售其婚前購買之台北市○○○路0段000巷00弄00號5樓房地（下稱○○○路房地），分別於99年9月21日、同年10月6日收受動支款200萬元、尾款695萬6,744元(見本院卷一第99-100頁)，嗣於同年10月8日、13日、14日、12月22日、27日各匯款200萬元、200萬元、100萬元、200萬元、200萬元至乙○○開設之合作金庫國醫中心帳戶後(見本院前審卷一第245頁、本院卷第99-100頁)，乙○○再分別於99年12月17日、同年月22日自上開帳戶各提領50萬元、150萬元用以支付向謝義明購買○○車位之價金(見本院前審卷一第245頁、本院卷一第415頁、第443-445頁)。審酌乙○○自承甲○○不管家務，皆由乙○○自甲○○之帳戶提領金錢供作為家庭使用(見本院卷一第65頁)，而甲○○復抗辯其出售婚前購買之○○○路房地所得價金，於婚後經乙○○提領用以負擔家庭費用，應以婚後債務計算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04頁)，堪認乙○○購買○○車位之價金係其自甲○○之帳戶逕行提領使用，甲○○並無贈與乙○○金錢購置○○車位之意思，尚難認係乙○○婚後無償取得之財產。
　⑵再者，兩造自承婚後之家庭分工，係由甲○○工作賺取家庭收入，乙○○負責操持家務(見原審卷一第87頁、本院卷一第70頁)，乙○○為家庭所付出之勞力，非不可評價為其負擔家庭費用之一部，則乙○○於婚後以家庭費用所購買之○○車位，不能不歸功於乙○○之協力，應認乙○○所有○○車位應有部分1/2屬其婚後取得之財產。則乙○○主張其名下○○車位應有部分1/2屬無償取得，不應計入剩餘財產範圍云云，自無可採。至於○○車位之價值，乙○○本不爭執以13萬0,083元計算，惟經鑑價後，該車位於基準日之價值為200萬元，有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之鑑定報告可憑(見外放之鑑定報告)，就該車位價值部分應認乙○○合法撤銷自認，則兩造各自所有之○○車位應有部分1/2，其價值均應以100萬元計算。
  ⒉乙○○之玉山銀行存款31萬1,514元、9,853元(下合稱系爭玉山銀行存款)及新企配基金47萬8,110元，應計入乙○○之剩餘財產範圍：
    乙○○主張其名下之系爭玉山銀行存款及新企配基金為其胞兄丙○○所有，固提出兩造與丙○○於104年1月30日所簽協議書（下稱三方協議書，見原審卷一第188頁)為憑，證人即乙○○之兄丙○○亦證稱：乙○○之玉山銀行帳戶係伊與甲○○共同投資○○房地時，供作為貸款利息及租金收入使用，104年1月30日達成三方協議後，該帳戶所有金錢，包含基金，實際上均歸伊所有，三方協議書在計算金額時有附件，附件已經把基金、銀行帳戶內金錢都計算過等語（見原審卷三第89-91頁)，且提出計算明細(見原審卷三第97頁)。惟，審諸三方協議書上並無任何關於玉山銀行存款及新企配基金歸屬丙○○之記載，亦無計算明細之附件，該協議書尚無從證明系爭玉山銀行存款、新企配基金經三方協議歸屬丙○○。又乙○○之玉山銀行帳戶自104年1月30日後仍有多筆轉帳南山人壽、台北自來水費、麗冠有線電視、電話費等與貸款、租金無關之支出（見原審卷二第173頁、本院前審卷二第401-403頁)，佐以乙○○自承其於104年4月1日自該帳戶提領現金25萬元作為家庭生活費用（見本院前審卷二第428-429頁)，堪認其玉山銀行帳戶於104年1月30日後仍係由乙○○支配使用，核與丙○○證述情節亦有不符，丙○○之證詞無得採為有利於乙○○之認定。準此，乙○○所提證據資料既無法證明系爭玉山銀行存款及新企配基金為丙○○所有，自應認係屬乙○○之婚後財產。
  ⒊乙○○於104年3月4日自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轉帳支出20萬元；於同年4月1日自玉山銀行帳戶提領25萬元非為減少甲○○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不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
　⑴按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但為履行道德上義務所為之相當贈與，不在此限，民法第1030條之3固定有明文。惟此追加計算乃為避免夫妻之一方以減少他方對剩餘財產之分配為目的，而任意處分其婚後財產，致生不公平之分配。是適用此一追加計算之條文，除客觀上須為「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主觀上尚須「夫或妻係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故意為財產之處分者」，始足當之，並由主張他方為減少己方對於剩餘財產分配而故為處分者負舉證之責。
　⑵甲○○雖抗辯乙○○自104年3月迄至4月間，自其個人帳戶累計提領87萬元，已超過台北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2萬7千餘元，有惡意處分財產云云。惟查，兩造於104年起在原法院進行離婚調解，乙○○並於104年4月23日委任律師提起本件訴訟(見原審卷一第6頁)，足徵乙○○斯時確有提領存款以支付律師費用之需求，復加計其個人及2名未成年子女之各項費用開銷；再參以乙○○之合作金庫每月提領逾10萬元為常情，甚且有單日提款即達9萬元之紀錄(見本院前審卷一第255頁)，則依乙○○使用該帳戶之情形，尚難認乙○○提領上開款項係故意處分財產。甲○○復未舉證證明乙○○主觀上係為減少其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故意為財產之處分，甲○○此部分辯解，並無足取。  
  ⒋乙○○於基準日對丙○○尚有100萬9,389元債務未清償：
  ⑴按當事人於訴訟上所為之自認，於辯論主義所行之範圍內有拘束當事人及法院之效力，法院應認其自認之事實為真，以之為裁判之基礎，在未經自認人合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不得為與自認之事實相反之認定。而自認之撤銷，自認人除應向法院為撤銷其自認之表示外，尚須舉證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43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甲○○於原審已明確稱：不爭執乙○○對丙○○尚有100萬9,389元之債務(見原審卷三第86頁)，即生自認之效力，乙○○無庸舉證。甲○○嗣後雖以：乙○○於99年自伊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轉出970萬元、100年轉出237萬元、101年轉出250萬元、102年轉出425萬元、103年轉出321萬元，存入乙○○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內（見原審卷一第99-100頁、第111-128頁)，且乙○○自其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支出轉帳金額合計3,044萬元（見本院前審卷一第466頁)，其資力應可清償對丙○○之負債云云。惟，審酌兩造離婚前全家每月生活費用高達15萬元(見本院卷一第639頁)，並需負擔房屋貸款，且於99年12月29日至100年12月28日曾全家赴美生活1年(見本院卷ㄧ第302頁)，可明兩造之家庭生活開銷頗大，況乙○○具有清償之資力與有無清償之事實究屬二事，自不能僅憑其具相當資力即謂已清償積欠丙○○之債務，尚無得認甲○○前開自認與事實不符，而得據以撤銷自認，仍應認乙○○於基準日對丙○○尚有100萬9,389元之債務未清償。
  ⒌乙○○於104年4月14日向玉山銀行之借款應以52萬4,889元計算：
  ⑴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定有明文。而此項誠實信用原則，乃法律倫理價值之最高表現，具有補充、驗證實證法之機能，更為法解釋之基準，旨在實踐法律關係上之公平妥當，應斟酌各該事件情形衡量當事人利益，具體實現正義。該項原則不僅於權利人直接實現權利內容的行為有其適用，即於整個法領域，無論公法、私法及訴訟法，對於一切權利亦均有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101年度台簡上字第2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乙○○於104年4月14日向玉山銀行借款91萬元，同日即轉帳90萬7,500元至南山人壽，用以繳交其Z000000000號保單之首期保費，而該保單於基準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52萬4,889元，有玉山銀行107年7月27日函附之交易明細、南山人壽107年11月16日函附之首期保費繳交憑證、南山人壽105年3月23日函在卷足憑(見本院前審卷二第401-403頁、卷三第39-41頁、原審卷二第184頁)。審酌乙○○係於104年4月23日起訴請求離婚及分配剩餘財產(見原審卷一第6頁)，借款日104年4月14日距基準日104年4月23日未達10日，旋將所借款項用以購買保險，而該保單於104年4月23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僅有52萬4,889元，致其於基準日負有債務91萬元，兩者相差達近40萬元，佐以乙○○係貸款買保險，與一般社會通念有違，堪認其應係為減少剩餘財產而向玉山銀行借款，有違誠信原則，此部分債務應與其南山人壽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價值相同，以符公平，即應以52萬4,889元計算。  
　⒍據上，乙○○主張其○○車位應有部分1/2屬無償取得、系爭玉山銀行存款及新企配基金47萬8,110元均為丙○○所有、其於基準日對玉山銀行之借款金額為91萬元云云，以及甲○○抗辯乙○○於基準日對丙○○已無100萬9,389元債務存在、惡意處分45萬元，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云云，均不可採。從而，乙○○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為○○車位應有部分1/2(價值以100萬元計算)、如附表一所示婚後財產(合計1,471萬2,394元)、系爭玉山銀行存款各31萬1,514元、9,853元、新企配基金47萬8,110元，共計1,651萬1,871元(計算式：1,000,000＋14,712,394＋311,514＋9,853＋478,110＝16,511,871)，經扣除土地銀行借款846萬元、玉山銀行借款52萬4,889元、對丙○○之債務100萬9,389元，乙○○於基準日可供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為651萬7,593元(計算式：16,511,871－8,460,000－524,889－1,009,389＝6,517,593)。
　㈡甲○○應受分配之剩餘財產範圍及價值為何？　　
　⒈許秀足於96年2月13日匯款5萬元；於103年7月30日匯款30萬元，均屬甲○○無償取得財產，既用以清償婚後負債，應列入婚後債務計算：                     
　⑴按夫或妻之剩餘財產，係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為基準時點，觀察該時現存之婚後財產及婚後債務為計算。惟為忠實反應婚姻關係存續中增加之資產，立法者於民法第1030條之2 規定，將基準時點已不存在之婚後財產、婚後債務，如：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所負債務；以婚前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以因繼承、無償取得或慰撫金等非屬婚後財產之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仍予納入列為現存之婚後財產或婚後債務計算，以臻公允。　　
　⑵甲○○抗辯其母許秀足於96年2月13日匯款5萬元；於103年7月30日匯款30萬元，皆屬無償取得之財產，並以之清償婚後債務，應列為婚後負債等語，業據證人許秀足證稱：96年2月13日匯款5萬元給甲○○，係因為甲○○就讀高中時有領獎學金，但伊先拿去使用，雖獎學金未達5萬元，但伊將金額補足至5萬元，係要給予甲○○；因乙○○表示沒有錢，作父母當然會幫助兒子，也不會去計較，103年7月30日匯款30萬元是要送給甲○○等語(見本院前審卷二第356頁)，並有合作金庫國醫分行交易明細、匯款單為憑(見原審卷二第64頁、第67頁、本院前審卷二第369頁)，堪認上開2筆金錢係甲○○無償取得之財產。
　⑶審諸甲○○之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之交易明細表，可知許秀足匯入5萬元後，即於當日併同其他存款提領(見原審卷二第64頁)，參以乙○○自承甲○○係將自己存摺、印章放置家中，伊會自甲○○帳戶提領金錢用以支應家中開銷(見原審卷一第148頁背面)，而甲○○係於103年12月底始禁止乙○○自行提領，有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105年度上聲議字第2292號處分書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99頁)，則甲○○抗辯該5萬元係用以負擔婚後債務(家庭費用)，應屬可採。
　⑷又許秀足於103年7月30日匯入30萬元後，該筆金錢即與甲○○之存款混同，復經乙○○於103年9月3日提領用以支付甲○○婚後所購買之000-0000號自小客車(屬附表二之婚後財產)價金之一部，有甲○○之合作金庫帳戶交易明細表、合作金庫提款單、匯款申請書(見本院卷一第180-181頁、第187頁)，則甲○○抗辯其以上開無償取得之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仍予納入列為現存之婚後債務計算等語，應屬可採。乙○○雖謂甲○○原有存款足以支付購買汽車款項云云，惟金錢混同後，本難以區分原有存款與無償取得之財產，且乙○○向來係自甲○○之合作金庫帳戶提領金錢以供家用，則乙○○於103年9月3日自甲○○之合作金庫帳戶提領66萬元，並於同日繳款購買汽車(見本院卷一第187頁)，仍難認甲○○非以無償取得財產清償其婚後債務，乙○○此部分主張，為不可採。
　⒉郭振生於00年00月00日匯款90萬元、於同年月16日以許秀足名義匯款10萬元，屬郭振生之借款，應列入婚後債務計算：
    甲○○抗辯其父郭振生於00年00月00日匯款90萬元，並以其母許秀足名義於同年月16日匯款10萬元，係借貸，應列入婚後債務，縱非借貸，亦屬贈與或對郭振生所負不當得利債務等語。據證人郭振生證稱：因甲○○要去美國受訓，一家人都要去美國，怕生活費用不夠，所以伊匯款90萬元當作備用，第二天再以許秀足的名義匯款10萬元，係伊去匯款，當時伊並沒有告訴甲○○係借款，後來甲○○有說要還，伊表示等伊有需要再還等語（見本院前審卷二第359頁)，並有合作金庫國醫分行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為憑(見本院卷一第168頁)，可知郭振生匯款時雖未表示匯款之原因，然甲○○事後為還款之表示，郭振生對此並未否認，顯然郭振生父子間就該100萬元並無成立贈與合意。又郭振生向甲○○表示該款項俟其有需求時再為償還，應認兩造就該100萬元成立借款之合意，且未約定清償期限。甲○○既未清償此100萬元借款，自應列入基準日之婚後債務計算。
　⒊甲○○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購買○○○路房地之貸款本息共計540萬1,283元，應追加計算為甲○○之婚後財產：
  ⑴按夫或妻之一方以其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所負債務，或以其婚前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除已補償者外，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應分別納入現存之婚後財產或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計算，民法第1030條之2定有明文。
  ⑵經查，○○○路房地屬甲○○婚前財產，兩造於92年11月23日結婚時尚有第一銀行世貿分行房地貸款700萬元未清償(見本院卷一第251頁，計算式：99年11月24日清償638,596＋餘額6,361,404＝7,000,000)，甲○○嗣於婚後陸續清償該貸款本息，並於99年1月29日清償完畢，甲○○於婚後共計清償婚前貸款700萬元、利息66萬2,493元，合計766萬2493元，有第一銀行放款攤還及收息紀錄查詢單、放款攤還及繳息紀錄明細表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51-257頁)，應堪認定。又甲○○抗辯其中有以婚前財產即第一銀行世貿分行存款6萬9,423元、出售婚前財產○○○路房地價款其中139萬6,873元(計算式：1,394,968＋1,905＝1,396,873，見本院卷一第257頁)清償前開貸款債務，應予扣除等語，為乙○○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672-673頁)，則計算甲○○於婚後清償之第一銀行貸款應扣除以婚前財產清償之6萬9,423元、139萬6,873元。　　
　⑶甲○○復抗辯其於92年11月24日清償63萬8,596元、於92年12月12日清償20萬元、於93年1月19日清償35萬元(見本院卷一第243頁、第251頁)，分別係以結婚禮金69萬4,000元、婚前合作金庫存款45萬6,318元清償該貸款等語，則為乙○○所否認。經查，甲○○設於合作金庫帳戶於92年11月24日之存款餘額為45萬2,318元，翌(25)日即自該帳戶提領30萬元，並於同日清償第一銀行貸款63萬8,596元，有合作金庫交易明細表、第一銀行放款攤還及收息紀錄查詢單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41頁、第251頁)，衡諸參加婚宴致贈禮金為我國民俗所常見，且有甲○○提出之禮金簿節本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15-324頁)，則甲○○抗辯其以結婚禮金結餘款項及婚前存款30萬元於92年11月24日清償婚前貸款63萬8,596元等語，即非無憑。又審諸甲○○之合作金庫帳戶交易明細表，可知該帳戶自兩造92年11月23日結婚後，迄至92年12月11日前，均無提款紀錄，且陸續有92年10月份薪資7萬5,436元、11月薪資4萬7,478元、10月團體績效獎金6,298元、SARS會診補發1萬8,000元(見本院卷一第241頁)等金錢匯入，則甲○○抗辯其於92年12月12日自合作金庫帳戶領取26萬元，並於同日清償第一銀行貸款20萬元，有部分係以其婚前存款15萬6,318元(計算式：456,318－300,000＝156,318)清償等語，亦屬可採。至其抗辯以婚前財產償還○○○路房地貸款逾上開金額部分，即乏其據；另乙○○主張於92年11月24日係以兩造之現金共同清償○○○路房地貸款云云(見本院卷一第432頁)，亦未有任何舉證，均無憑採。　　
　⑷準此，甲○○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貸款共計540萬1,283元(計算式：7,662,493－69,423－1,396,873－638,596－156,318＝5,401,283)，既未經補償，自應納入其現存之婚後財產計算。
  ⒋甲○○以出售婚前購買之○○○路房地價款，清償婚後債務共計1,776萬9,436元，應追加計算為甲○○之婚後債務：
　⑴甲○○抗辯其出售婚前所購買之○○○路價款共2,058萬元，應扣除仲介服務費46萬2,000元、6萬8,000元、土地增值稅及房屋稅7萬6,265元、簽約及塗銷代書費3,000元、稅負及管理費分算補貼1,260元、水電瓦斯費3,244元，共計61萬3,769元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53頁)，雖經乙○○否認非屬婚後債務，不應扣除云云。惟，甲○○出售○○○路房地之價金，應屬婚前財產之變形，且依不動產交易實務，本須扣除上開賣方應負擔費用後，始將餘款交付予賣方，縱上開稅費係發生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仍應認係以甲○○婚前財產自為清償，則甲○○該婚前財產（○○○路房地）實際所得應為1,996萬6,231元(計算式：20,580,000－613,769＝19,966,231)。
　⑵甲○○雖辯稱將該婚前財產於99年9月30日清償其婚後之富邦銀行貸款1,000萬373元。惟，甲○○婚後所貸之富邦銀行借款曾供清償其婚前第一銀行貸款139萬6,873元，應予扣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648頁、第679頁)，則甲○○以該婚前財產清償婚後貸款債務應為860萬3,500元（計算式：10,000,373－1,396,873＝8,603,500）。至乙○○主張甲○○婚後為購買○○房地，分別貸款280萬元、290萬元、1,946萬元、417萬元，共計2,933萬元，逾○○房地總價2,780萬元，故意增加債務153萬元，違反誠信原則，應自其婚後清償債務之金額扣除153萬元云云(見本院卷一第679頁)，惟買賣房地除價金外，尚有仲介費、契稅、印花稅、登記費用、貸款設定費用、代書費等費用應為支付，且新屋通常亦有裝潢需求，佐以乙○○於104年始起訴離婚並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衡情甲○○於98、99年為購置○○房地而貸款時並無預見兩造間法定財產制關係日後會因離婚而消滅，乙○○復不爭執購買○○房地之貸款由兩造共同負擔，自難認甲○○於貸款時有故意增加自己之債務，以減少乙○○對剩餘財產之分配，其上開主張要無可採。
　⑶甲○○復抗辯出售○○○路之價金分別於99年9月21日、同年10月6日各匯款200萬元(即動支款)、695萬5,936元至甲○○設於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見原審卷三第153頁、本院卷一第167頁)，旋分別於同年10月8日、13日、14日、12月22日、12月27日各匯款200萬元、200萬元、100萬元、200萬元、200萬元至乙○○設於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嗣經乙○○提領用以償還甲○○之富邦銀行貸款、購買家電、購買○○車位、匯入乙○○之外匯帳戶、匯款予其兄丙○○(見本院卷第335頁、第345頁、第367頁、第409頁、第413頁、第415頁、第443-445頁)，乙○○自承婚後甲○○不管金錢，均係由其處理，其會拿取甲○○之帳戶存摺及印鑑提領，作為家用、房貸、及孩子補習費等語(見本院前審卷二第74頁)，則甲○○抗辯其婚前財產895萬5,936元係用以支付婚後之家庭費用及貸款，應計入婚後債務等語為可採。
　⑷又甲○○抗辯出售○○○路房地之價金於99年9月30日匯款101萬元予丙○○(見原審卷三第153頁)，係為清償對丙○○之債務云云，為乙○○所否認。經查，依丙○○106年11月9日之陳報狀係稱該筆款項已由乙○○領回(見本院前審卷二第114頁)，乙○○亦稱其於101年6月21日匯入80萬元至甲○○之合作金庫國醫分行帳戶(見原審卷一第119頁)，其餘21萬元則留供家用(見本院前審卷二第132頁)，堪認甲○○並未以婚前財產清償對丙○○之債務101萬元，其所辯固不足採。惟乙○○既將其中21萬元供作家庭開銷使用，核屬甲○○以婚前財產分攤家庭生活費用，應認該21萬元屬婚後債務。
　⑸準此，甲○○以婚前財產清償婚後債務共計1,776萬9,436元(計算式：8,603,500＋8,955,936＋210,000＝17,769,436)，應納入其現存之婚後債務計算。　　
  ⒌據上，乙○○主張甲○○婚前財產於基準日已不復存在、許秀足匯款35萬元、郭振生匯款100萬元均非屬婚後債務云云，均不可採。從而，甲○○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為如附表二所示婚後財產5,942萬2,637元，加計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債務540萬1,283元，共計6,482萬3,920元(計算式：59,422,637＋5,401,283＝64,823,920)，經扣除附表二之婚後債務3,736萬0,617元、許秀足匯款35萬元、郭振生匯款100萬元、以婚前財產清償婚後債務共計1,776萬9,436元，甲○○於基準日可供分配之婚後剩餘財產為834萬3,867元(計算式：64,823,920－37,360,617－350,000－1,000,000－17,769,436＝8,343,867)。　
　㈢綜上所述，乙○○之剩餘財產為651萬7,593元，甲○○之剩餘財產為834萬3,867元，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182萬6,274元(計算式：8,343,867－6,517,593＝1,826,274)。又乙○○主張得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之比例為1/2，為甲○○所不爭執，則乙○○得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為91萬3,137元。至郭錠洋之剩餘財產大於乙○○，則甲○○反訴請求剩餘財產分配，為無理由。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乙○○請求甲○○給付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有理由部分，係屬不確定期限之債權，且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則乙○○主張甲○○應自兩造和解離婚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翌日即104年11月25日起，計付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七、綜上所述，本訴部分乙○○依民法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
    求甲○○給付91萬3,137元，及自本判決確定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利息部分，即無不合，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 開應准許部分，為甲○○敗訴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 自有未洽，甲○○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 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甲○○敗訴之判決， 並為供擔保得、免假執行之諭知，尚無不合，甲○○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另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乙○○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乙○○就此部分提起上訴，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乙○○追加請求甲○○給付就91萬3,137元自104年11月25日起至本判決確定日前1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並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79條規定，為訴訟費用負擔之判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丙、據上論結，本件乙○○上訴為無理由，追加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甲○○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31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宏文
                              法  官  陳筱蓉
                              法  官  楊雅清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惠娟
附表一
 財產項目 基準日價值(元/新台幣) 婚 後 財 產  台北市○○區○○路000號2樓之2房地應有部分1/2 1,062萬9,492元  台新銀行存款 9萬3,571元  台新銀行外幣存款 27萬0,987元(美金7,692.41元換算為新台幣236,234元；南非幣14,013.39元換算為新台幣34,753元，合計270,987元)  土地銀行存款 2萬0,081元  永豐銀行存款 1萬9,408元  合作金庫銀行存款 7萬9,800元  合作金庫銀行支票存款 1萬元  合作金庫外幣存款 21萬1,351元  郵政儲金 2萬6,550元  中國信託銀行存款 4萬9,253元  上海儲蓄銀行存款 6,015元  嘉晶股票1233股 1萬9,851元  和碩股票59股 5,534元  友達股票50股 765元  燿華股票304股 4,545元  華碩股票38股 1萬2,730元  台積電股票204股 2萬9,988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5萬0,783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萬0,417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2萬7,054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9萬4669.8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2萬4,347.5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9萬9,959.6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2萬8,501.34元  南山人壽Z000000000號保單 20萬8,746元  南山人壽Z000000000號保單 52萬4,889元  國泰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5萬4,875元  全球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66萬6,801元  全球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9萬3,073元  全球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34萬7,177元  車號0000-00號汽車 46萬1,300元  車號000-000號機車    2萬9,880元             小計：1,471萬2,394元  婚 後 債 務 土地銀行貸款 846萬元  對丙○○之負債(兩造有爭執) 100萬9,389元  玉山銀行借款(兩造有爭執) 91萬元            小計：1,037萬9,389元  
附表二
 財產項目 基準日價值(元/新台幣) 婚後財產 台北市○○區○○路000號2樓之2房地應有部分1/2 1,062萬9,492元  ○○停車位應有部分1/2(兩造有爭執) 100萬元  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8樓之1房地 4,167萬1,842元  郵政儲金 12萬4,279元  合作金庫存款 111萬8,577元  台北富邦銀行存款     36萬4,917元  第一銀行世貿分行存款  64萬0,189元  群益金鼎股票34股 4,817元  幸福水泥股票1,000股 1萬1,000元  神基科技股票1,000股 1萬8,800元  神達電腦股票2,102股 5萬1,919元  宏遠證券股票2,120股 1萬9,970元  聯電股票641股     1萬3,333元  元大金股票784股    1萬3,485元  台新金股票7股    98元  國泰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17萬9,640元  國泰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69萬6,821元  國泰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6萬0,840元  富邦人壽Z000000000-0保單  3,490元  富邦人壽Z000000000-00保單 2萬3,760元  富邦人壽Z000000000-00保單 2萬4,855元  富邦人壽Z000000000-00保單 1萬8,885元  新光人壽ABRA015280號保單  20萬8,215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7萬1,228元  新光人壽0000000000號保單 9萬4,350元  南山人壽N00000000號保單  7萬6,622元  車號000-0000號汽車 79萬1,100元                 小計：5,942萬2,637元  婚後債務 ○○路房地貸款    2,861萬0,617元  和潤公司汽車貸款 29萬元  土地銀行貸款 846萬元               小計：3,736萬0,617元  



